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籃球比賽先發球員攻守能力對比賽成績的影響~ 

以高中籃球甲組聯賽（ H B L）為例 
 

摘要 

為 瞭 解 我 國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男 、 女 先 發 球 員 的 特 性 及

技 能 發 展 ， 進 而 提 昇 籃 球 運 動 技 巧 和 水 準 ， 作 為 教 練 選 才 訓

練 的 參 考。本 研 究 以 9 4 年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（ H B L）男、女

各 四 名 之 先 發 球 員 各 項 攻 守 記 錄 資 料 ， 進 行 攻 守 技 術 分 析 與

比 較 ， 並 探 討 攻 守 表 現 與 籃 球 得 分 之 相 關 。 本 研 究 以 獨 立 樣

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比 較 男 、 女 各 四 隊 先 發 球 員 之 十 一 項

攻 守 記 錄 ， 並 以 薛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以 積 差 相 關 法 做 攻 守

表 現 與 籃 球 得 分 之 相 關 分 析 ， 顯 著 水 準 之 α  定 為 . 0 5。 結 果

發 現 ：  

一 、 得 分 與 男 子 組 先 發 球 員 在 二 分 球（ r = 0 . 5 1 8）、 防 守 籃 板

（ r = 0 . 5 6 7） 、 助 攻 （ r = 0 . 5 2 4） 、 搶 截 （ r = 0 . 5 8 9） 、 失

誤（ r = 0 . 6 6 7）、 犯 規（ r = 0 . 6 5 5）具 有 極 顯 著 相 關 ， 而 三

分 球（ r = 0 . 4 0 4）、進 攻 籃 板（ r = 0 . 4 1 8）與 得 分 具 有 顯 著

相 關 ， 其 中 阻 攻 與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相 關 。 先 發 球 員 得 分 與

名 次 呈 負 相 關 之 趨 勢 。  

二 、 得 分 與 女 子 組 先 發 球 員 在 二 分 球（ r = 0 . 5 4 8）、 防 守 籃 板

（ r = 0 . 5 3 0）， 而 罰 球 （ r = 0 . 5 1 5）、 進 攻 籃 板 （ r = 0 . 4 1 3）

有 顯 著 相 關 ， 其 他 與 得 分 均 無 顯 著 相 關 。 得 分 與 名 次 亦

呈 負 相 關 之 趨 勢 。  

三 、 男 子 組 在 先 發 球 員 的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上 ， 新 榮 高 中 高 於 南

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及 三 民 家 商 ， 並 達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其 他

各 項 攻 守 技 術 ，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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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女 子 組 四 隊 在 先 發 球 員 的 各 項 攻 守 技 術 上 ， 四 隊 皆 未 達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各 隊 的 先 發 球 員 投 籃 的 穩 定 性 不 足 ， 常

因 投 籃 準 度 未 適 時 的 發 揮 ， 使 球 隊 陷 於 苦 戰 ， 除 要 加 強 投 籃

次 數 外 ， 更 應 加 強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， 移 位 投 籃 、 罰 球 的 訓 練 。         

關 鍵 字 ： 先 發 球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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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E F F E C T O F  T H E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
D E F E N S I V E  A B I L I T I E S  O F  T H E  S TA RT I N G  

P L AY E R S  I N  A B A S K E T B A L L G A M E ~ U S I N G  
H I G H  S C H O O L B A S K E T B A L L L E A G U E  A S  A N  

E X A M P L E  
 

S u m m a r y  
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w a s  c o n d u c t e d  i n  o r d e r  t o  u n d e r s t a n d  t h e  

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,  t r a i t s ,  b o t t l e n e c k s  o r  b l i n d  s p o t s  o f  m a l e  a n d  

f e m a l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 o f  t h e  S e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 B a s k e t b a l l  

L e a g u e  i n  o u r  c o u n t r y  a l o n g  w i t h  t h e  s t a t u s  o f  t h e s e  p l a y e r s ’  

s k i l l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i n  o r d e r  t o  e n h a n c e  t h e  t e c h n i q u e s  a n d  l e v e l  

o f  b a s k e t b a l l .   F u r t h e r m o r e ,  t h i s  c a n  b e  u s e d  a s  a  r e f e r e n c e  

f o r  p l a y e r - c h o o s i n g  a n d  t r a i n i n g  f o r  b a s k e t b a l l  c o a c h e s .  T h i s  

r e s e a r c h  w a s  b a s e d  o n  t h e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r e c o r d s  o f  

f o u r  m a l e  a n d  f o u r  f e m a l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 o f  2 0 0 5  S e n i o r  

H i g h  S c h o o l  B a s k e t b a l l  L e a g u e .  I t  a n a l y z e d  a n d  c o m p a r e d  

b o t h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t e c h n i q u e s ,  a n d 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 t h e  

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b e t w e e n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

w i t h  s c o r i n g  i n  b a s k e t b a l l  g a m e s .  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u s e d  o n e - w a y  

A N O VA t o  c o m p a r e  t h e  r e c o r d  o f  e l e v e n  d i f f e r e n t  o f f e n s i v e  

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t e c h n i q u e s  o f  t h e  f o u r  m a l e  a n d  f o u r  f e m a l e  

t e a m s ’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,  t h e n  S c h e f f e ’ m e t h o d  w a s  u s e d  t o  

c o m p a r e  t h e  a f t e r w a r d s ,  a n d 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

m e t h o d  w a s  u s e d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 w i t h  s c o r i n g .  T h e 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 l e v e l  i s  α  =  0 . 0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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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e s u l t s :  

1 . F o r  m a l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,  s c o r i n g s  w e r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

c o r r e l a t e d  w i t h  t w o  p o i n t  s h o t s  ( r = 0 . 5 1 8 ) ,  d e f e n s i v e  

r e b o u n d s  ( r = 0 . 5 6 7 ) ,  a s s i s t s  ( r = 0 . 5 2 4 ) ,  i n t e r c e p t i o n s  

( r = 0 . 5 8 9 ) ,  m i s s e s  ( r = 0 . 6 6 7 ) ,  f o u l s  ( r = 0 . 6 5 5 ) ,  a n d  t h r e e  

p o i n t  s h o t s  ( r = 0 . 4 0 4 ) ,  o f f e n s i v e  r e b o u n d s  ( r = 0 . 4 1 8 )  w e r e  

a l s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c o r r e l a t e d  w i t h  s c o r i n g ;  h o w e v e r ,  

b l o c k i n g  d i d  n o t  h a v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w i t h  s c o r i n g .  

S c o r i n g s  o f  t h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 w e r e  i n v e r s e l y  c o r r e l a t e d  

w i t h  t h e  r a n k i n g s .  

2 . F o r  f e m a l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,  s c o r i n g s  w e r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

c o r r e l a t e d  w i t h  t w o  p o i n t  s h o t s  ( r = 0 . 5 4 8 ) ,  d e f e n s i v e  

r e b o u n d s  ( r = 0 . 5 3 0 ) ,  f r e e  t h r o w s  ( r = 0 . 5 1 5 ) ,  a n d  o f f e n s i v e  

r e b o u n d s  ( r = 0 . 4 1 3 ) ;  h o w e v e r ,  t h e  o t h e r  t e c h n i q u e s  h a d  

f o u n d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c o r r e l a t i o n s  w i t h  s c o r i n g s .  S c o r i n g s  o f  

t h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 w e r e  i n v e r s e l y  c o r r e l a t e d  w i t h  t h e  

r a n k i n g s  a s  w e l l .  

3 . T h e r e  w a s  a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b e t w e e n  t h e  m a l e  s t a r t i n g  

p l a y e r s .  S h i n - R u n g  S e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’ s  h a d  h i g h e r  

s c o r i n g  r a t e  i n  t w o  p o i n t  s h o t s  t h a n  N a n - S h a n ,  N e n g - R e n ,  

a n d  S a n - M i n g  S e n i o r  H i g h  S c h o o l .  H o w e v e r ,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

d i f f e r e n c e s  w e r e  f o u n d  f o r  t h e  r e s t  o f  t h e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

d e f e n s i v e  t e c h n i q u e s .  

4 . T h e r e  w e r e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f o r  a l l  f o u r  f e m a l e  

t e a m s  i n  e a c h  o f  t h e  o f f e n s i v e  a n d  d e f e n s i v e  t e c h n i q u e s  o f  

t h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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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r e s u l t  o f  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s h o w e d  t h a t  t h e  s t a r t i n g  p l a y e r s  

o f  e a c h  t e a m  h a d  p r o b l e m  s h o o t i n g  c o n s i s t e n t l y ,  a n d  t h e  

i n c o n s i s t e n c y  i n  s h o o t i n g  a c c u r a t e l y  r e s u l t e d  i n  t i r e s o m e  

d o g f i g h t s  o f  t h e i r  o w n  t e a m s .  M o r e  t r a i n i n g  s h o u l d  b e  

e m p h a s i z e d  o n  n u m b e r  o f  s h o o t i n g s ,  m o v i n g  s h o t s ,  f r e e  

t h r o w s ,  a s  w e l l  a s  e n h a n c i n g  m u s c l e  p o w e r  a n d  m u s c l e  

e n d u r a n c e .   

k e y w o r d： s t a r t e 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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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緒論  
 
    籃 球 運 動 自 1 8 9 1 年 發 展 至 今，已 有 一 百 多 年 的 歷 史，由

於 它 是 空 間 和 地 面 雙 線 抗 爭 性 的 活 動 ， 不 僅 是 一 種 綜 合 性 的

球 類 運 動，更 富 有 對 抗 性、拚 鬥 性、集 體 性、也 富 有 健 身 性 、

娛 樂 性 、 趣 味 性 、 觀 賞 性 ， 目 前 是 世 界 最 風 行 的 運 動 項 目 之

一 （ 白 金 申 ， 1 9 9 6） 。 今 日 ， 籃 球 風 靡 世 界 ， 國 際 業 餘 籃 總

F I B A 共 有 2 0 8 個 會 員 國 （ F I B A， 1 9 9 8） ， 全 球 超 過 三 億 運

動 人 口 。 籃 球 征 服 全 世 界 從 未 落 日 （ 劉 典 謨 ， 2 0 0 1） 。  

  籃 球 運 動 的 技 術 動 作 是 以各 種 跑 、 跳 、 投 等 基 本 技 術 所

組 成 的 ， 是 以 積 極 爭 奪 控 球 權 為 手 段 ， 以 投 籃 為 目 的 ， 以 期

獲 得 終 極 勝 利 的 一 種 運 動 。 籃 球 比 賽 的 雙 方 隊 員 旣 是 同 場 競

技 ， 又 是 攻 守 交 錯 ， 且 在 兩 邊 籃 下 有 限 的 地 面 和 空 間 展 開 激

烈 的 競 爭 ， 爭 取 最 後 的 勝 利 ； 國 內 外 許 多 籃 球 教 練 、 專 家 及

學 者 都 提 出 他 們 的 見 解，如 徐 元 慶（ 1 9 7 4）、王 永 信（ 1 9 7 6）、

趙 秉 正 （ 1 9 7 8）、 梁 正 有 （ 1 9 8 2）、 戴 天 賞 （ 1 9 8 3）、 樊 正 治

（ 1 9 8 7）、 鄭 錦 和（ 1 9 9 8）、 I s a a c s  &  M o t t a（ 1 9 8 8）等 一 致 認

為 籃 球 技 能 包 括 持 球 、 運 球 、 傳 接 球 、 投 籃 、 假 動 作 及 步 伐

等 ， 因 此 ， 籃 球 運 動 的 技 術 、 戰 術 的 運 用 具 有 複 雜 性 和 多 變

性 ， 雖 然 比 賽 勝 負 的 因 素 錯 綜 複 雜 ， 然 而 從 參 與 隊 伍 比 賽 的

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變 項 紀 錄 中 ， 或 許 可 以 導 出 一 些 現 象 ， 以 供 我

們 今 後 從 事 訓 練 之 參 考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技 術 因 素 在 籃 球 運 動 中

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。 本 研 究 旨 在 以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

（ H B L） 先 發 球 員 的 攻 守 記 錄 透 過 統 計 分 析 ， 了 解 先 發 球 員

的 攻 守 能 力 與 成 績 的 表 現 ， 以 期 瞭 解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先 發

球 員 選 手 比 賽 時 之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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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節  研 究 動 機  

 

    籃 球 運 動 自 1 8 9 1 年 由 美 國 的 納 史 密 斯 博 士 （ D r . J a m e s  

N a i s m i t h）發 明 ， 當 時 投 擲 的 目 標 是 裝 桃 的 籃 子， 所 以 取 名

為 籃 球 。 1 8 9 2 年 制 定 1 3 條 規 則 ，主 要 規 定 不 准 持 球 跑 ，不

准 用 拳 擊 球 ， 不 准 有 粗 野 動 作 ， 否 則 就 算 犯 規 。 1 9 3 2 年 國

際 業 餘 籃 球 總 會（ T h e  F e d e r a t i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d e  B a s k e t b a l l  

A m a t e u r ,  F I B A） 或 稱 國 際 籃 球 協 會 （ T h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B a s k e t b a l l  F e d e r a t i o n）， 於 瑞 士 日 內 瓦 成 立 ， 擬 定 國 際 籃 球

業 餘 規 則，業 餘 籃 球 規 則 才 有 統 一 的 標 準（ 王 人 堂， 1 9 9 8）。

1 9 0 4 年，籃 球 首 次 成 為 美 國 聖 路 易 城  ( S t .  L o u i s )  奧 林 匹 克

運 動 會 的 比 賽 項 目 。 籃 球 在 美 國 及 世 界 發 展 ， 主 要 是 由

Y M C A 策 畫 推 廣 及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美 軍 派 駐 各 地 的 影 響，使 籃

球 運 動 發 展 成 為 廣 大 群 眾 最 喜 好 的 運 動 之 一 。 不 過 ， 直 至

1 9 3 6 年 在 德 國 柏 林 舉 行 的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， 籃 球 才 正 式 成

為 奧 運 的 比 賽 項 目 之 一 。 女 子 籃 球 運 動 是 從 1 9 1 7 年 前 後 興

起 的 ， 1 9 5 3 年 在 智 利 舉 辦 了 第 1 屆 世 界 女 子 籃 球 錦 標 賽 ，

並 決 定 以 後 每 4 年 舉 行 一 次 。 我 國 籃 球 運 動 於 民 國 前 1 8 年

基 督 教 青 年 協 會 美 籍 成 員 － 鮑 比 引 進 ， 4 3 年 「 中 華 民 國 籃

球 委 員 會 」成 立 ，  6 2 年 依 據 內 政 部 人 民 團 體 法 改 名 為「 中

華 民 國 籃 球 協 會 」； 民 國 5 7 年 第 一 屆 大 專 運 動 會 正 式 舉 行

（ 陳 榮 章， 1 9 9 7）民 國 7 7 年，聯 賽 制 度 正 式 啟 用（ 徐 武 雄 、

陳 顯 榮 ， 1 9 9 8）。  

籃 球 聯 賽 的 正 式 啟 用 ， 使 得 籃 球 運 動 在 國 內 成 為 受 到 普

遍 重 視 及 歡 迎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由 目 前 國 內 所 舉 辦 各 項 籃 球 聯 賽

（ 小 學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、 大 學 、 社 會 甲 組 ） 及 國 際 邀 請 賽 （ 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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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瓊 斯 盃 ） 即 可 知 道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的 人 口 熱 烈 （ 呂 青 山 ，

1 9 9 6）。  

國 際 籃 球 總 會 F I B A 公 布 最 新 世 界 排 名 ， 9 2 年 於 亞 洲 男

籃 錦 標 賽 獲 得 有 史 以 來 最 差 第 1 1 名 的 中 華 隊 ， 世 界 排 名 為

3 3 名。於 亞 洲 女 籃 錦 標 賽 錯 過 奧 運 參 賽 權 的 中 華 女 籃，世 界

排 名 居 2 5 名 。 台 灣 總 合 籃 球 實 力 ， 在 世 界 裡 排 3 1 名 （ 民 生

報 •民 生 論 壇 2 0 0 4 . 2 . 1） 。  

任 何 一 個 運 動 項 目 運 動 員 競 技 能 力 高 低 ， 都 是 由 運 動 員

心 理 、 技 能（ 技 術 、 戰 術 ）、 體 能（ 型 態 、 機 能 、 素 質 ）及 智

能 等 四 個 方 面 的 能 力 所 決 定 （ 田 麥 久 ， 1 9 9 8）。  

王 金 城 、 陳 金 德 （ 1 9 9 7） 指 出 ， 籃 球 運 動 是 以 快 （ 高 速

度 ）、狠（ 強 而 有 力 的 對 抗 ）、 準（ 高 命 中 率 ）及 高（ 制 空 權 ）

等 基 本 要 素 為 獲 勝 條 件 。 因 此 身 高 是 提 高 籃 球 運 動 水 準 必 備

或 首 要 條 件 ， 但 決 定 籃 球 比 賽 的 勝 負 因 素 甚 多 ， 包 括 運 動 員

身 體 、 心 理 、 技 能 、 戰 術 、 意 識 、 體 能 、 智 能 等 四 個 方 面 的

能 力 之 外 ， 亦 要 加 上 臨 場 應 變 能 力 等 。  

常 言 道 ： 「 知 己 知 彼 ， 百 戰 百 勝 」 ， 競 技 比 賽 中 為 了 贏

得 最 後 勝 利 ， 教 練 們 會 積 極 的 蒐 集 資 訊 以 及 各 隊 各 項 攻 守 資

料 ， 加 以 整 理 分 析 ， 利 用 平 日 訓 練 ， 針 對 自 己 球 隊 特 點 來 設

計 戰 術 ， 並 加 強 訓 練 較 弱 的 部 份 ， 在 下 一 場 正 式 的 比 賽 開 始

前 ， 並 將 其 他 球 隊 的 風 格 與 特 性 對 自 己 球 員 作 說 明 與 討 論 ，

協 助 每 位 球 員 在 比 賽 期 能 將 生 理 、 心 理 與 心 智 狀 況 調 整 至 最

顛 峰 （ 李 雲 光 、 江 孟 珍 ， 2 0 0 2） 。 所 以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為 分 析  

H B L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男 、 女 各 前 四 名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能 力 、

特 性 、 差 異 及 探 討 先 發 球 員 十 一 項 攻 守 能 力 與 成 績 間 之 相 關  

。 來 探 討 與 比 較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在 技 能 層 面 上 與 勝 負 之 間 的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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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，俾 便 瞭 解 我 國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先 發 球 員 的 特 性、特 點、

瓶 頸 或 盲 點 ， 及 高 中 籃 球 先 發 球 員 技 能 發 展 現 況 ， 進 而 提 昇

籃 球 運 動 技 巧 和 水 準 ， 作 為 籃 球 教 練 選 才 訓 練 的 參 考 。  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基 於 前 述 的 研 究 動 機，本 研 究 的 目 的 為 探 討 9 4 年 高 中 籃

球 甲 組 聯 賽 （ H B L）：  

一、分 析 H B L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男、女 前 四 名 先 發 球 員 攻 守

能 力 。  

二 、 探 討 男 、 女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能 力 與 名 次 之 相 關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一 、  本 研 究 假 設 籃 球 攻 守 中 先 發 球 員 三 分 球 命 中 率、二 分 球  

命 中 率、罰 球 命 中 率、得 分、進 攻 籃 板 球、防 守 籃 板 球 、

助 攻、 搶 截、 阻 攻、 失 誤、 犯 規 等 十 一 項 攻 守 能 力，為

顯 著 影 響 籃 球 比 賽 勝 負 的 關 鍵 因 素，並 與 名 次 有 顯 著 相

關 。  

 

二 、 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能 力 與 成 績 表 現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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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 

 

本 研 究 收 集 9 4 年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（ H B L）男、女 各 前

四 名 隊 伍 ：  

男 子 組 ： 新 榮 高 中 、 南 山 中 學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三 民 家 商 。  

女 子 組 ： 海 山 高 中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淡 水 商 工 、 北 一 女 中 ，

之 先 發 球 員 十 一 種 籃 球 攻 守 技 術 表 現 得 失 資 料 ， 來 探 討 十 一

種 籃 球 攻 守 技 術 與 球 隊 先 發 球 員 成 績 表 現 之 間 的 統 計 關 係 ，

作 為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

一、本 研 究 僅 就 9 4 學 年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（ H B L）男、女 各

前 四 名 隊 伍 之 先 發 球 員 個 人 攻 守 記 錄 表 為 研 究 範 圍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之 先 發 球 員 個 人 攻 守 記 錄 表 是 由 高 中 體 總 專 屬 記

錄 台 的 記 錄 人 員 所 臨 場 記 錄 ， 因 此 有 關 記 錄 人 員 所 造 成

的 疏 失，不 在 此 研 究 所 探 討 範 圍，且 非 本 研 究 所 能 控 制。 

三 、 非 正 式 記 載 之 先 發 球 員 個 人 攻 守 記 錄 之 影 響 因 素 ， 如 裁  

判 、 教 練 、 觀 眾 、 球 員 的 攻 守 觀 念 、 戰 術 應 用 、 球 員 心

理 因 素 、 球 員 生 理 因 素 、 球 員 的 技 術 層 面 以 及 球 場 的 軟

硬 體 設 備 等 影 響 球 員 表 現 的 因 素，都 非 本 研 究 所 能 控 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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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 

(一 ) H B L： 本 研 究 所 指 我 國 高 中 籃 球 聯 賽 之 簡 稱 。 有 甲 、 乙  

         組 之 分，本 研 究 採 用 男、女 甲 組 先 發 球 員 比 賽 資 料。 

(二 )先 發 球 員 （ s t a r t e r）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籃 球 比 賽 開 賽 時 ， 兩

對 首 先 上 場 之 五 位 球 員 。  

(三 )三 分 球 命 中 率 （ t h r e e - p o i n t  p e r c e n t a g e）： 本 研 究 所 指 三

分 球 投 中 次 數 除 以 三 分 球 總 投 球 次 數 之 商 數 。  

(四 )二 分 球 命 中 率 （ t w o - p o i n t  p e r c e n t a g e）： 本 研 究 所 指 二 分

球 投 中 次 數 除 以 二 分 球 總 投 球 次 數 之 商 數 。  

(五 )罰 球 命 中 率 （ f r e e  t h r o w s）： 本 研 究 所 指 罰 球 成 功 次 數 除

以 罰 球 總     投 球 次 數 之 商 數 。  

(六 )進 攻 籃 板 球（ o f f e n s i v e  r e b o u n d）： 本 研 究 所 指 進 攻 隊 投

籃 後 ， 球 未 投 進 ， 但 進 攻 隊 又 跟 進 搶 到 的 球 稱 之

進 攻 籃 板 球 。  

(七 )防 守 籃 板 球（ d e f e n s i v e  r e b o u n d）：本 研 究 所 指 當 進 攻 隊

投 籃 未 進 ， 防 守 隊 搶 到 的 球 。 稱 為 防 守 板 籃 球 。  

(八 )助 攻 （ a s s i s t a n c e）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控 球 隊 為 達 成 進 攻 投 中

籃 的 行 為 ， 而 以 巧 妙 的 傳 球 技 術 協 助 隊 友 完 成 進

攻 得 分 的 目 的 。  

(九 )阻 攻 （ b l o c k e d  s h o t）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本 研 究 所 指 防 守 隊 有

效 的 破 壞 進 攻 隊 的 進 攻 路 線 及 積 極 的 阻 止 進 攻 球

員 得 分 的 行 為 稱 為 阻 攻 。  

(十 )失 誤 （ t u r n - o v e r）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控 球 隊 因 傳 球 被 對 方 搶

截 或 控 球 過 程 中 發 生 違 例 ， 或 未 能 控 制 住 球 而 喪

失 控  球 權 稱 之 為 失 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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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一 )搶 截 （ s t e a l）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防 守 隊 員 以 合 法 的 動 作 ，

從 控 球 隊 中 奪 回 或 搶 截 或 抄 截 成 功 ， 由 守 轉 攻 的

動 作 稱 為 搶 截 。  

(十 二 )犯 規（ f o u l）：本 研 究 所 指 球 員 與 對 手 身 體 接 觸 或 不 合

運 動 道 德 的 違 規 行 為 動 作 稱 之 犯 規 。  

(十 三 )得 分 ： 本 研 究 所 指 在 合 法 的 比 賽 狀 況 中 ， 將 球 投 進 籃

子 中 稱 之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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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 

依 2 0 0 4 年 國 際 籃 球 業 餘 規 則（ 中 華 民 國 籃 球 協 會 技 術 委

員 會 ， 2 0 0 4） 規 定 ， 籃 球 是 兩 隊 各 有 五 位 球 員 出 場 的 比 賽 ，

其 目 的 在 將 球 投 入 對 方 籃 內 ， 並 防 止 對 隊 獲 球 或 得 分 ， 球 隊

所 進 攻 的 籃 為 敵 籃 ， 球 隊 所 防 守 的 籃 為 本 籃 。 球 可 以 向 任 何

方 向 傳 、 投 、 滾 、 撥 或 運 球 ， 惟 必 須 合 乎 籃 球 規 則 條 文 的 規

定 ， 比 賽 時 間 終 了 ， 以 得 分 較 多 的 一 隊 獲 勝 。  

   

 

第 一 節  先 發 球 員 探 討  

 

籃 球 是 兩 隊 各 派 五 位 球 員 在 場 內 參 加 比 賽 ， 當 球 隊 的 一

員 在 場 內 賦 有 比 賽 權 益 時 ， 就 是 球 員 。 當 一 位 球 員 未 在 場 內

比 賽 或 雖 在 場 內 ， 但 無 比 賽 權 利 時 為 替 補 員 。  

籃 球 隊 教 練 必 須 在 球 賽 預 定 開 始 至 少 二 十 分 鐘 前 ， 向 記

錄 員 提 出 該 隊 參 與 比 賽 球 員 的 姓 名 和 號 碼 ， 隊 長 、 教 練 、 助

理 教 練 的 姓 名 。  

兩 隊 教 練 必 須 在 球 賽 開 始 至 少 十 分 鐘 前 ， 在 法 定 記 錄 表

上 簽 名 ， 以 確 認 教 練 及 球 員 的 姓 名 與 號 碼 無 誤 ， 同 時 並 應 指

出 該 隊 五 位 先 發 球 員 的 名 單，〝 A〞隊 教 練 應 先 提 出。（ 2 0 0 4，

國 際 籃 球 規 則 中 文 版 ） 。  

先 發 球 員，通 常 是 球 隊 中 技 術 表 現 最 好 的 球 員（ 張 麗 卿、

陳 順 義 ， 2 0 0 5） ， 是 全 隊 的 主 角 ， 其 臨 場 比 賽 表 現 穩 定 ， 經

驗 豐 富 ， 自 信 心 強 ， 比 賽 中 可 以 隨 時 依 據 情 境 的 變 化 ， 加 以

突 破 ， 應 付 臨 場 的 情 境 ， 是 教 練 信 任 、 倚 重 的 球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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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往 籃 球 運 動 對 於 位 置 的 區 分 ， 僅 分 為 後 衛 、 前 鋒 、 中

鋒 在 場 上 攻 守 時 常 「 站 」 的 位 置 劃 分 。 而 現 在 世 界 上 的 籃 球

發 展 趨 勢 （ 尤 以 歐 美 國 家 ） 將 各 位 置 區 分 的 更 細 （ 洪 玲 瑤 ，

1 9 9 6） 。 因 此 ， 先 發 球 員 在 場 上 的 位 置 ， 是 依 個 人 體 型 、 身

體 素 質、任 務 不 同 及 依 籃 球 員 在 球 場 上 的「 技 術 功 能 」區 隔 ，

而 各 司 不 同 的 位 置 ， 其 上 場 的 五 名 先 發 球 員 依 打 球 位 置 區 分

為 ： １ 號 球 員 ： 控 球 後 衛 （ P o i n t  G u a r d） 、 ２ 號 球 員 ： 得 分

後 衛（ S h o o t i n g  G u a r d）、３ 號 球 員：小 前 鋒（ S m a l l  F o r w a r d）、

４ 號 球 員 ： 大 前 鋒 （ P o w e r  F o r w a r d） 、 ５ 號 球 員 ： 中 鋒

（ C e n t e r） 。  

以 下 就 其 位 置 及 需 具 備 的 條 件 加 以 分 析 ：  

 

一 、 控 球 後 衛 （ P o i n t  G u a r d） ： 簡 稱 １ 號 球 員 ， 是 球 場 上 拿

球 機 會 最 多 的 人，是 發 動 攻 勢 及 掌 控 全 場 的 靈 魂 人 物（ 蔣

憶 德 ， 1 9 9 7） 。 其 需 具 備 條 件 有 ：  

(一 )絕 佳 運 球 能 力 。 在 只 有 在 一 個 人 防 守 下 ， 絕 對 可 以 將 球

帶 過 半 場 。  

(二 )要 有 好 的 傳 球 能 力 。 要 讓 球 傳 動 順 暢 ， 即 傳 到 最 容 易 得

分 的 地 方 。  

(三 )良 好 的 組 織 能 力 。 組 織 球 隊 攻 勢 ， 使 球 隊 進 攻 流 暢 。  

(四 )高 投 籃 命 中 率 。 不 輕 易 投 籃 ， 命 中 率 高 ， 可 破 壞 對 方 防

守 ， 替 隊 友 製 造 機 會 （ 黃 恆 祥 、 王 泠 ， 2 0 0 2） 。  

(五 )寬 廣 的 視 野 。 要 能 眼 觀 八 方 ， 注 意 比 賽 時 的 空 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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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得 分 後 衛 （ S h o o t i n g  G u a r d） ： 簡 稱 ２ 號 球 員 ， 能 鋒 能

衛 ， 破 壞 力 特 強 ， 具 強 大 攻 擊 火 力 ， 又 能 協 助 １ 號 球 員

控 制 進 攻 節 奏 （ 蔣 憶 德 ， 1 9 9 7） 。 其 需 具 備 條 件 有 ：  

(一 )穩 定 且 準 確 的 外 線 投 籃 能 力 ， 命 中 率 須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。  

(二 )基 本 動 作 佳 ， 出 手 速 度 快 且 出 手 距 離 遠 。  

(三 )切 入 後 傳 球 破 壞 能 力 強 （ 黃 恆 祥 、 王 泠 ， 2 0 0 2） 。  

 

三 、 小 前 鋒 （ S m a l l  F o r w a r d） ： 簡 稱 ３ 號 球 員 ， 是 球 隊 中 最

原 始 的 得 分 者 。 是 射 手 ， 專 司 得 分 ， 大 家 都 為 他 製 造 投

籃 機 會 ， 擔 任 這 個 角 色 的 球 員 往 往 手 感 非 常 好 ， 投 籃 命

中 率 為 全 隊 之 冠 （ 蔣 憶 德 ， 1 9 9 7） 。 其 需 具 備 條 件 有 ：  

(一 )根 本 的 要 求 就 是 要 能 得 分 。  

(二 )具 備 不 錯 的 單 打 能 力 。  

(三 )外 線 投 籃 射 程、投 射 點 要 很 廣（ 黃 恆 祥、王 泠， 2 0 0 2）。 

 

四、大 前 鋒（ P o w e r  F o r w a r d）：簡 稱 ４ 號 球 員，或 稱 小 中 鋒 ， 

要 有 居 中 策 應 的 能 力 ， 助 攻 助 守 均 不 可 或 缺 ， 應 具 備 有

良 好 的 中 距 離 跳 投、判 斷 力、破 壞 力（ 蔣 憶 德， 1 9 9 7）。

是 一 位 苦 工 球 員 ， 要 搶 籃 板 、 卡 位 、 防 守 都 少 不 了 他 ，

但 是 要 投 籃 、 得 分 ， 他 經 常 是 最 後 一 個 選 擇 ， 可 以 說 是

場 上 最 不 起 眼 的 角 色 。 其 需 具 備 的 條 件 有 ：  

(一 )身 材 較 為 高 大 ， 首 要 工 作 便 是 搶 籃 板 。  

(二 )防 守 時 需 具 備 有 阻 攻 及 鞏 固 禁 區 的 能 力 。  

(三 )雖 然 進 攻 常 是 在 近 距 離 投 籃 ， 但 仍 應 具 備 中 距 離 投 籃 能

力 （ 黃 恆 祥 、 王 泠 ， 2 0 0 2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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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 鋒（ C e n t e r）：簡 稱 ５ 號 球 員，是 一 般 所 說 的 b i g  m a n，

是 一 個 球 隊 的 中 心 人 物 ， 主 要 活 動 範 圍 在 禁 區 附 近 ， 所

需 的 體 型 是 越 高 大 越 好 ， 不 論 攻 或 守 都 是 球 隊 的 樞 紐 。

應 具 備 好 的 爆 發 力 、 平 衡 力 、 耐 衝 撞 的 能 力 （ 蔣 憶 德 ，

1 9 9 7） 。 其 需 具 備 條 件 有 ：  

(一 )高 大 強 壯 的 體 魄 ， 籃 板 及 阻 攻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。  

(二 )應 具 備 不 錯 的 傳 球 供 輸 能 力 。  

(三 )內 線 單 打 能 力 強 （ 黃 恆 祥 、 王 泠 ， 2 0 0 2） 。  

 

在 亞 洲 地 區 （ 除 大 陸 以 外 ） ， 礙 於 身 高 、 體 型 的 限 制 ，

４ 號 大 前 鋒 （ P o w e r  F o r w a r d） 球 員 、 ５ 號 中 鋒 （ C e n t e r） 球

員 的 界 定 較 不 清 楚 ， 因 此 現 在 的 趨 勢 發 展 成 ４ 、 ５ 號 球 員 都

具 備 有 較 全 面 性 的 能 力 。 在 台 灣 的 女 籃 生 態 環 境 中 ， 就 有 身

高 1 7 5 公 分 的 球 員 打 中 鋒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她 們 在 國 中 階 段 時 ，

身 高 較 其 他 球 員 高 ， 因 此 便 以 中 鋒 位 置 的 訓 練 方 式 來 訓 練 ；

然 而 到 了 高 中 或 甲 組 階 段，身 高 不 比 別 人 高 多 少，無 法 轉 型，

只 好 繼 續 打 中 鋒 （ 蔣 憶 德 ， 1 9 9 7） 。  

現 代 籃 球 的 趨 勢 ， 攻 守 戰 術 千 變 萬 化 ， 每 位 球 員 皆 要 有

互 相 支 援 的 能 力 ， 因 此 先 發 球 員 亦 朝 全 方 位 球 員 發 展 ， 每 位

球 員 都 要 應 具 有 各 位 置 的 基 本 動 作 ， 以 配 合 攻 守 戰 術 的 應

用 ， 在 任 何 位 置 中 ， 投 籃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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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籃 球 比 賽 之 攻 守 能 力 探 討 

 
一 、 攻 守 技 術 之 變 項 分 析 ：  

籃 球 運 動 從 1 8 9 1 年 發 展 至 今 已 有 一 百 多 年 的 時 間，進 攻

與 防 守 技 術 則 不 斷 受 到 學 者 、 教 練 的 研 究 ， 隨 著 現 代 籃 球 運

動 技 術 、 戰 術 的 迅 速 發 展 ， 比 賽 的 速 度 越 來 越 快 速 ， 攻 守 對

抗 也 越 來 越 激 烈（ 邱 翼 松 、 林 建 德 ， 1 9 9 6； 蔣 憶 德 ， 1 9 9 7）。 

而 運 動 競 技 要 創 造 良 好 的 運 動 表 現 須 體 能 、 技 戰 術 與 心 理 的

結 合（ 陳 全 壽， 1 9 9 6）。因 而，王 金 城、陳 金 德（ 1 9 9 7）指 出 ，

籃 球 運 動 是 以 快 （ 高 速 度 ）、 狠 （ 強 而 有 力 的 對 抗 ）、 準 （ 高

命 中 率 ） 及 高 （ 制 空 權 ） 等 基 本 要 素 為 獲 勝 條 件 。 因 此 身 高

是 提 高 籃 球 運 動 水 準 必 備 或 首 要 條 件 ， 但 決 定 籃 球 比 賽 的 勝

負 因 素 包 括 運 動 員 心 理 、 技 能 、 體 能 、 智 能 等 四 個 方 面 的 能

力 之 外 ， 亦 要 加 上 臨 場 應 變 能 力 等 。  

近 幾 年 來 ， 由 於 籃 球 技 術 、 戰 術 推 陳 出 新 ， 為 求 比 賽 公

平 與 合 理 ， 並 兼 顧 籃 球 運 動 的 精 彩 性 ， 於 是 乎 比 賽 規 則 隨 著

時 空 演 進 而 不 斷 改 進 ， 也 因 科 學 的 進 步 ， 人 們 藉 著 心 理 學 、

生 理 學 、 訓 練 學 、 力 學 或 生 物 科 技 等 相 關 科 學 ， 透 過 精 心 安

排 設 計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將 個 人 技 術 到 團 隊 凝 聚 力 及 身 體 素 質 提

升 至 最 佳 的 狀 態，表 現 在 籃 球 比 賽 中。就 技 術 動 作 方 面 而 言，

是 以 各 種 跑 、 跳 、 投 等 基 本 動 作 所 組 合 而 成 ， 是 以 積 極 爭 奪

控 球 權 為 手 段 ， 以 投 籃 為 目 的 的 一 種 運 動 。  

然 而 ， 現 今 籃 球 運 動 的 攻 守 技 術 發 展 隨 著 比 賽 規 則 修 改  

、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、 體 能 條 件 和 創 新 技 術 的 發 展 （ 盧 亮 球 、 黃

春 萍、成 惜 今，2 0 0 0）。籃 球 比 賽 已 逐 漸 轉 變 以 全 面 提 高 強 度、

高 速 度 、 高 力 量 、 高 準 確 性 、 高 技 巧 性 和 拼 鬥 爭 搶 更 加 凶 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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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特 色（ 東 方 介 德、李 雲 光， 2 0 0 4）。綜 觀 現 今 國 際 籃 球 運 動

發 展 的 趨 勢 是 ： 技 術 全 面 精 銳 化 ， 戰 術 綜 合 系 統 化 ， 進 攻 、

防 守 平 衡 化，大 個 子 球 員 動 作 小 個 化，女 子 球 員 動 作 男 性 化。

比 賽 中 表 現 為 快 攻 次 數 多 、 質 量 高 ； 全 場 、 半 場 的 攻 守 攻 擊

性 強、控 制 區 域 大、變 化 多；半 場 佈 陣 的 進 攻 戰 術 成 系 統 化 ，

節 奏 和 諧 、 默 契 配 合 、 應 變 能 力 很 強 （ 高 鶚 等 ， 1 9 9 3）  

而 當 我 們 在 探 討 有 關 籃 球 員 技 術 表 現 的 相 關 研 究 時 ， 有

許 多 學 者 是 針 對 籃 球 比 賽 時 個 人 的 攻 守 及 團 隊 戰 術 的 設 定 且

依 據 球 員 的 技 術 表 現 來 提 出 個 人 的 見 解 （ 李 元 偉 、 池 建 ，

1 9 9 2； 陳 京 生 、 徐 佩 清 ， 1 9 9 4； 華 炳 泉 、 潘 前 ， 1 9 9 0； 黃 萬

隆 ， 2 0 0 3 a）； 而 有 些 學 者 是 針 對 球 隊 所 有 球 員 的 技 術 表 現 或

球 隊 的 整 體 技 術 表 現 作 綜 合 研 究 ， 以 作 為 球 隊 或 個 人 的 檢 討

依 據 （ 王 泠 、 鄭 元 龍 ， 1 9 9 5； 王 金 城 、 陳 金 億 ， 1 9 9 7； 李 雲

光 、 江 孟 珍 ， 2 0 0 2； 高 俊 傑 、 蔡 育 佑 ， 2 0 0 3； 陳 京 生 、 徐 佩

清 ， 1 9 9 4； 曹 健 仲 、 張 延 飛 ， 1 9 9 4； 葉 正 ， 1 9 9 8； 潘 一 航 ，

1 9 9 7； 謝 倫 立 、 王 世 安 ， 1 9 9 7； 黃 萬 隆 ， 2 0 0 3 b）； 而 陳 順 義

（ 1 9 9 9）、蔡 葉 榮（ 2 0 0 1）及 T m i n i c、 D i z d a r 和 F r e s s l（ 1 9 9 9）

等 更 依 據 球 員 位 置 的 不 同 （ 後 衛 、 前 鋒 、 中 鋒 ） 加 以 比 較 各

位 置 球 員 的 技 術 表 現 差 異 ， 並 探 討 各 位 置 球 員 在 比 較 時 技 術

表 現 的 特 殊 性 。  

籃 球 競 賽 中 ， 影 響 勝 負 的 因 素 很 多 。 蔡 葉 榮 （ 2 0 0 2） 研

究 女 子 籃 球 運 動 員 體 型 攻 防 技 術 分 析 裡 ， 列 有 平 均 得 分 、 平

均 籃 板 球 、 平 均 助 攻 、 平 均 搶 截 、 平 均 阻 攻 、 平 均 失 誤 、 平

均 犯 規 等 ； 田 文 政 、 王 泠 （ 1 9 8 4） 研 究 籃 球 代 表 隊 攻 守 技 術

則 列 有 犯 規 、 得 分 、 籃 板 、 失 誤 、 助 攻 、 搶 截 、 阻 攻 、 身 高

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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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 正 （ 1 9 9 5） 之 研 究 中 ， 即 提 出 籃 球 比 賽 攻 守 紀 錄 中 分

析 的 變 項 相 當 多 ， 其 中 可 分 析 出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之 因 素 包 括 有

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兩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罰 球 命 中 率 、 進 攻 籃 板 球 、

防 守 籃 板 球 、 阻 攻 、 助 攻 、 失 誤 、 搶 截 、 犯 規 、 得 分 等 十 一

項 ， 都 可 作 為 賽 前 指 導 或 賽 後 檢 討 的 表 現 依 據 。  

以 N B A 選 手 攻、守 數 據 來 說，大 抵 都 列 出 場 數、出 場 時

間 、 出 手 數 、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罰 球 命 中 率 、

籃 板 、 助 攻 、 阻 攻 、 搶 截 、 違 例 失 誤 、 犯 規 、 平 均 籃 板 、 平

均 助 攻、平 均 得 分 等（ 曲 自 立， 2 0 0 2），這 也 就 是 籃 球 選 手 具

體 、 客 觀 的 成 績 表 現 。  

  因 此 可 知 ， 諸 多 分 析 球 賽攻 守 記 錄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， 分 析

的 變 項 相 當 多 ， 通 常 包 括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罰

球 命 中 率 、 進 攻 籃 板 、 防 守 籃 板 、 助 攻 、 阻 攻 、 失 誤 、 搶 截

及 犯 規 等 。  

 

二 、 成 績 表 現 與 各 項 技 術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 

  依 據 籃 球 運 動 的 特 質 與 比賽 規 律 ， 臨 場 統 計 的 各 項 指 標

與 比 賽 的 勝 負 和 得 分 之 間 存 在 著 一 定 的 因 果 關 係 （ 翁 荔 、 周

勇 ， 2 0 0 0）。 張 麗 卿 、 陳 順 義（ 2 0 0 5）以 S p e a r m a n 相 關 法 進

行 分 析 三 位 置 球 員 （ 後 衛 、 前 鋒 、 中 鋒 ） 在 複 賽 時 擔 任 先 發

的 次 數 與 球 員 身 高、體 重 及 1 7 項 技 術 表 現 間 之 關 係，發 現 後

衛 球 員 擔 任 先 發 的 次 數 與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二 分 球 試 投 次 數 、

二 分 球 投 中 次 數 、 罰 球 試 投 次 數 、 罰 球 投 中 次 數 、 得 分 、 進

攻 籃 板 球 、 防 守 籃 板 球 、 助 攻 、 搶 截 、 阻 攻 、 失 誤 及 犯 規 等

項 目 達 顯 著 相 關 。 而 與 球 員 身 高 、 體 重 及 三 分 球 試 投 次 數 、

三 分 球 投 中 次 數、二 分 球 命 中 率、罰 球 命 中 率 無 顯 著 的 相 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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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雲 光 、 江 孟 珍 （ 2 0 0 2） 也 提 出 用 以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描

述 前 四 強 各 項 攻 守 紀 錄 ， 再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各 國

間 的 比 較 ， 並 以 薛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分 析 ， 發 現 澳 洲 隊 與 中 國 隊

在 兩 分 球 命 中 率、罰 球 命 中 率、進 攻 籃 板、防 守 籃 板、助 攻 、

搶 截 、 阻 攻 等 皆 優 於 中 華 與 日 本 隊 。 而 此 次 中 華 隊 能 夠 贏 日

本 隊 應 該 是 掌 握 較 多 的 進 攻 籃 板 、 防 守 籃 板 和 阻 攻 ， 以 及 較

少 的 失 誤 所 致 。  

  田 文 政 、 王 泠 （1 9 8 4） 經 過 差 異 檢 定 結 果 ， 男 子 組 與 女

子 組 有 顯 著 不 同 ， 男 子 組 較 偏 重 在 進 攻 方 面 的 技 術 ， 而 女 子

組 則 是 在 防 守 方 面 較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， 男 女 的 差 異 與 歐 、 美 、

亞 三 洲 的 籃 球 傳 統 風 格 不 同 有 關 ， 而 男 女 組 在 進 攻 和 防 守 的

觀 念 上 也 有 所 不 同 ， 因 此 在 統 計 差 異 上 有 顯 著 不 同 。  

  許 樹 淵 （1 9 9 5） 利 用 統 計 整 理 出 相 關 係 數 、 直 線 迴 歸 公

式 、 相 關 矩 陣 得 知 ， 在 預 賽 中 前 三 名 均 為 負 相 關 ， 即 顯 示 得

分 高 失 分 少 ， 正 相 關 係 數 為 後 三 隊 ， 表 得 分 少 失 分 少 與 決 賽

成 績 相 較 而 言 ， 大 陸 隊 與 中 華 隊 則 相 反 於 預 賽 成 績 ， 大 陸 隊

得 失 分 多 ， 中 華 隊 則 為 失 分 多 得 分 少 。  

王 泠 （ 1 9 9 3） 應 用 灰 色 系 統 理 論 的 關 聯 分 析 與 數 列 預 測

方 法 ， 探 討 影 響 國 泰 女 籃 隊 比 賽 成 績 的 主 要 攻 防 技 術 因 素 ，

其 中 以 防 守 籃 板 球 影 響 最 大 ， 其 次 為 犯 規 次 數 ； 其 餘 順 序 為

助 攻 、 搶 截 、 罰 球 命 中 率 、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阻 攻 、 快 攻 命 中

率 、 失 誤 、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進 攻 籃 板 球 。  

王 景 南 （ 2 0 0 0） 也 曾 以 模 糊 迴 歸 不 對 稱 樣 本 的 模 糊 迴 歸

分 析 在 籃 球 比 賽 攻 防 技 術 之 應 用 ， 他 認 為 籃 球 比 賽 的 紀 錄 資

料 ， 本 身 便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與 模 糊 性 ， 而 且 其 最 後 得 失 分 的 差

距 也 具 有 多 重 隸 屬 之 特 性 ，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， 如 果 用 假 性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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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精 確 值 」 ， 可 能 誤 導 模 型 的 建 構 ， 也 可 能 擴 大 預 測 結 果 與

實 際 狀 況 之 間 的 誤 差 。  

曹 健 仲 、 張 廷 飛 （ 1 9 9 4） ， 以 杜 威 多 元 相 關 分 析

（ W h e r r y - D o o l i t t l e  m u l t i p l e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f o r m u l a）探 討 籃 球  

十 項 攻 防 技 術 的 重 要 性 ，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 ： 籃 球 最 具 代  

表 性 的 攻 防 項 目 依 序 為 防 守 籃 板 球 、 兩 分 球 、 搶 截 、 失 誤 及

罰 球 等 ， 如 何 去 瞭 解 每 一 代 表 隊 的 發 展 現 況 及 影 響 籃 球 比 賽

勝 負 的 代 表 性 攻 防 技 術 項 目 ， 才 能 做 為 教 練 在 訓 練 時 參 考 改

進 的 指 標 ， 並 找 出 球 員 技 術 客 觀 量 化 的 數 值 ， 來 作 為 選 拔 的

科 學 參 考 依 據 。  

潘 一 航 （ 1 9 9 7） 以 參 加 第 十 四 屆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食 品 營 養

盃 男 子 籃 球 賽 前 四 名 之 隊 伍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根 據 十 三 項 攻 防 技

術 的 資 料 列 成 數 表 ，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發 現 ，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與 名

次 得 分 重 要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兩 分 球 命 中 率 高 低 、 罰 球 命 中 率 、

失 誤 、 搶 截 、 助 攻 等 。  

  王 俊 明（1 9 9 5）也 曾 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（ m u l t i p l e  r e g r e s s i o n  

a n a l y s i s）進 行 籃 球 十 項 攻 防 技 術 的 研 究，他 發 現 這 十 項 攻 防

技 術 對 得 失 分 的 差 異 之 預 測 力 依 序 為 兩 分 球 得 分 、 三 分 球 得

分 、 防 守 籃 板 球 、 搶 截 、 犯 規 數 等 。  

  游 正 忠 、 邱 翼 松 （2 0 0 3） ， 利 用 數 據 統 計 法 將 大 專 男 子

三 級 複 賽 、 決 賽 之 比 賽 過 程 中 各 項 攻 守 記 錄 整 理 進 行 分 析 。

並 利 用 影 帶 觀 察 法 ， 將 數 據 結 果 與 觀 察 所 得 作 一 比 較 ， 顯 示

球 員 對 球 賽 節 奏 的 掌 握 及 成 熟 度 還 有 很 大 的 進 步 空 間 。  

王 景 南 、 王 世 椿 （ 2 0 0 1） 以 相 關 的 統 計 方 式 ， 來 分 析 籃

球 比 賽 中 的 攻 防 技 術 ， 發 現 三 分 球 得 分 、 兩 分 球 得 分 、 助 攻

次 數 與 得 分 成 正 相 關 ， 與 失 分 成 負 相 關 。 而 防 守 籃 板 數 、 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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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 次 數 、 阻 攻 次 數 與 失 分 成 負 相 關 。 另 外 ， 失 誤 的 次 數 對 得

失 分 之 影 響 高 於 犯 規 次 數 ， 而 最 後 獲 得 的 結 論 經 由 典 型 變 項

對 得 失 分 有 顯 著 相 關 與 解 釋 力 ， 故 可 提 供 教 練 在 擬 定 訓 練 計

畫 或 比 賽 時 戰 術 運 用 之 參 考 。  

高 俊 傑 、 蔡 育 佑 （ 2 0 0 3） 以 高 中 男 子 甲 級 聯 賽 進 入 準 決

賽 前 八 強 各 隊 球 員 及 預 賽 、 複 賽 及 決 賽 之 攻 守 記 錄 ， 利 用 獨

立 樣 本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加 以 研 究 。 結 果 發 現 優 異 的 體 型 對 高

中 籃 球 選 手 而 言 ， 無 異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因 素 。 由 此 可 知 體 型 是

支 持 專 長 位 置 的 基 本 要 件 之 一 ， 同 時 也 期 望 作 為 國 內 高 中 教

練 在 選 才 時 ， 對 於 各 專 長 位 置 在 身 高 與 體 重 方 面 的 考 量 。  

  葉 正 （1 9 9 8）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在 十 個 技 術 變 項 中 ， 助 攻 變

項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亦 即 表 示 在 面 對 不 同 的 體 型 隊 伍 時 ， 助 攻 變

項 將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。 將 這 些 學 理 上 可 能 影 響 勝 負 的 因 素 歸 納  

、 研 究 ， 可 作 為 日 後 籃 球 選 手 訓 練 尋 得 理 論 基 礎 。  

因 此 ， 籃 球 比 賽 勝 負 關 鍵 的 因 素 ， 包 括 了 進 攻 助 攻 次 數

的 增 加 、 小 組 及 團 隊 默 契 的 發 揮 、 失 誤 的 減 少 、 戰 術 、 戰 略

的 靈 活 運 用 、 裁 判 的 判 決 及 觀 眾 主 場 優 勢 之 外 ， 亦 包 含 了 ，

體 能 (心 肺 耐 力 )、 快 (速 度 )、 狠 (強 而 有 力 的 攻 守 )、 準 (命 中

率 )及 高 (制 空 權 )等 基 本 條 件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影 響 籃 球 比 賽 成 績 表 現 之 探 討  

 
盧 亮 球 等 人 （ 2 0 0 0） 指 出 ， 現 代 籃 球 比 賽 的 特 色 ， 從 進

攻 和 防 守 二 方 面 來 看 ， 防 守 方 面 的 特 色 ： 1  .防 守 戰 術 形 式 多  

， 變 化 莫 測 ， 更 富 攻 擊 性 ； 2  .防 守 質 量 大 大 提 高 ； 3 .防 守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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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 大 大 提 高 。 進 攻 方 面 的 特 色 有 ： 1 .高 強 度 、 全 面 性 對 抗 日

益 激 烈 ； 2 .進 攻 成 功 率 與 速 度 成 正 比 關 係 ； 3 .隊 員 進 攻 的 面

廣 點 多 ； 4 .比 賽 中 突 出 核 心 隊 員 的 特 長 技 術 等 。  

籃 球 比 賽 攻 守 記 錄 中 ， 可 將 十 項 技 術 性 項 目 區 分 為 兩 大

類 ： 為 防 守 項 目 ： 搶 截 、 犯 規 、 防 守 籃 板 、 阻 攻 ； 另 為 進 攻

項 目 ： 三 分 球 、 二 分 球 、 罰 球 、 失 誤 、 助 攻 、 進 攻 籃 板 。  

 

一 、 影 響 籃 球 比 賽 防 守 項 目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 美 國 奧 運 籃 球 代 表 隊 教 練鮑 比 ． 奈 特 在 擔 任 電 視 評 論 員

時 指 出 ： 世 界 各 國 都 把 籃 球 教 導 為 進 攻 的 比 賽 ， 唯 有 美 國 把

籃 球 運 動 視 為 防 守 的 比 賽 （ 包 勇 敏 ， 1 9 8 7）。 美 國 北 卡 羅 萊  

納 州 立 大 學 籃 球 教 練 卡 爾 ． 歐 文 在 運 動 雜 誌 中 指 出 ： 優 秀 的

防 守 是 球 隊 獲 勝 的 基 礎 。 因 此 ， 球 隊 的 訓 練 以 6 0  %的 時 間 用

在 壓 迫 性 防 守 上，其 目 的 為：消 耗 對 方 體 力；逼 迫 對 方 失 誤 ；

不 斷 的 抄 球 （ S t e a l） 以 造 成 有 利 我 方 的 進 攻 ； 擾 亂 對 方 進 攻

（ 李 俊 武 譯 ， 1 9 7 5）。  

籃 球 比 賽 中 除 流 暢 的 進 攻 外 ， 嚴 密 的 防 守 是 球 賽 致 勝 的

不 二 法 門 。 黃 萬 隆 （ 2 0 0 3） 指 出 ： 如 果 球 隊 能 擁 有 良 好 的 防

守 基 礎 ， 便 可 封 鎖 對 方 的 攻 擊 點 ， 降 低 對 手 得 分 命 中 率 ， 同

時 也 能 增 加 自 己 球 隊 的 進 攻 機 會 。  

  陳 京 生 及 徐 佩 清 （1 9 9 4） 以 第 2 4屆 、 第 2 5屆 奧 運 會 籃 球

比 賽 在 防 守 戰 術 上 進 行 研 究 ， 揭 示 了 國 際 籃 球 比 賽 防 守 戰 術

的 發 展 趨 勢 ， 指 出 男 子 防 守 向 以 半 場 為 主 ， 女 子 防 守 的 發 展

則 是 全 場 防 守 面 積 增 加 。  

王 泠 （ 1 9 8 4） 研 究 「 1 9 8 4年 威 廉 瓊 斯 盃 國 際 籃 球 邀 請 賽

各 國 代 表 隊 攻 守 紀 錄 之 比 賽 」 中 發 現 ： 各 國 投 籃 命 中 率 、 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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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、阻 攻 等 項 目 未 達 顯 著 性 差 異；失 誤 與 違 例 達 顯 著 性 差 異。 

  我 國 名 裁 判 林 承 謀 （1 9 8 0） 曾 指 出 ， 一 支 缺 乏 防 禦 能 力

的 球 隊 ， 雖 具 有 旺 盛 的 攻 擊 力 與 命 中 率 ， 依 舊 與 勝 利 無 緣 。  

  許 樹 淵 （1 9 7 6） 指 出 ： 籃 球 比 賽 防 守 時 ， 應 雙 眼 注 視 球

的 位 置 及 所 有 球 員 的 位 置 ， 不 只 要 搶 截 球 ， 使 對 方 球 員 難 以

發 揮 傳 球 、 接 球 的 技 術 ， 同 時 要 佔 據 有 利 的 位 置 ， 切 斷 對 方

球 員 的 移 動 路 線 。  

  K n i g h t（ 1 9 8 2） 曾 說 「 擁 有 一 流 進 攻 球 員 能 贏 得 一 場 掌

聲 ； 而 擁 有 一 流 防 守 球 員 能 贏 得 冠 軍 」。  

  逄 海 東 （1 9 8 8） 研 究 「 第 三 屆 世 界 盃 青 年 男 子 籃 球 錦 標

賽 各 國 代 表 隊 攻 、 守 變 項 之 比 較 研 究 」 中 指 出 ： 各 國 代 表 隊

之 罰 球 命 中 率 與 搶 截 未 具 顯 著 性 差 異 ， 其 餘 各 項 均 達 顯 著 性

差 異 ； 得 分 與 防 守 籃 板 球 、 阻 攻 、 犯 規 、 助 攻 及 搶 截 達 顯 著

性 相 關 ， 同 時 建 議 重 視 防 守 是 日 後 籃 球 比 賽 的 發 展 趨 勢 。  

  湯 銘 新（1 9 7 1）在 女 子 籃 球 研 究 中 指 出，為 求 團 體 勝 利 ，

必 須 全 隊 每 個 人 得 分 平 均 ， 使 全 隊 命 中 率 平 均 提 高 ， 且 能 控

制 防 守 籃 板 球 ， 才 可 以 減 少 敵 隊 迅 速 地 在 展 開 第 二 波 攻 擊 ，

相 對 也 增 加 了 己 隊 對 該 場 比 賽 的 控 制 權 ， 增 加 較 多 的 進 攻 機

會。如 果 控 制 進 攻 籃 板 球 得 當，則 可 以 直 接 增 加 得 分 的 機 會，

並 彌 補 外 圍 投 籃 命 中 率 之 不 足 。 就 犯 規 而 言 ， 由 於 籃 球 比 賽

乃 是 由 完 全 的 進 攻 與 全 心 竭 力 的 防 守 所 組 成 ， 而 在 比 賽 過 程

中 ， 難 免 選 手 間 會 有 些 肢 體 上 的 接 觸 與 衝 撞 ， 此 時 犯 規 變 成

了 一 種 平 衡 比 賽 間 的 公 平 ， 強 調 技 術 競 技 的 制 度 。 通 常 團 隊

犯 規 次 數 少 的 隊 伍 ， 往 往 是 擁 有 取 得 球 賽 勝 利 較 大 本 錢 的 一

方 。  

  凌 貞 芳 與 蔡 葉 榮 （1 9 9 9） 指 出 搶 截 與 阻 攻 是 防 守 技 術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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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現 。 成 功 的 抄 截 與 阻 攻 會 使 對 手 產 生 急 躁 與 不 安 ， 減 少 發

動 進 攻 的 成 功 率 ， 相 對 也 能 提 升 本 隊 士 氣 ， 和 增 加 發 動 反 快

攻 的 成 功 。 而 高 大 的 體 型 、 良 好 的 彈 跳 能 力 、 瞬 間 爆 發 力 及

準 確 的 預 測 能 力 ， 是 阻 攻 必 備 的 條 件 。  

    搶 得 後 場 籃 板 球 便 阻 止 了 對 方 的 二 次 進 攻 ， 同 時 也 為 本

隊 創 造 快 攻 的 機 會 （ 翁 荔 、 周 勇 ， 2 0 0 0） 。    

阻 攻 是 影 響 對 方 投 籃 命 中 率 的 主 要 手 段 ， 成 功 的 封 阻 將

造 成 球 員 在 投 籃 上 莫 大 的 心 理 壓 力 ， 展 現 高 大 球 員 的 空 中 防

守 能 力 與 優 勢。況 且 阻 攻 成 功 能 增 加 傳 球 的 次 數、抄 截 次 數、

命 中 率 及 防 守 籃 板 球 ， 所 以 阻 攻 在 籃 球 比 賽 中 亦 是 很 重 要 的

基 本 技 術 項 目 之 一 。  

 

二 、 影 響 籃 球 比 賽 進 攻 項 目 之 相 關 研 究    

張 納 新 等 人 （ 2 0 0 2） 認 為 影 響 進 攻 質 量 的 因 素 主 要 在 於

進 攻 次 數 和 進 攻 成 功 率 ， 因 為 它 反 映 了 綜 合 的 指 標 ， 其 中 涵

蓋 了 投 籃 命 中 率 、 籃 板 球 、 失 誤 、 搶 截 、 阻 攻 等 諸 多 因 素 。

通 常 在 籃 球 比 賽 中 進 攻 的 穩 定 性 是 決 定 比 賽 勝 負 的 一 個 重 要

關 鍵 ， 因 此 ， 華 炳 泉 及 潘 前 （ 1 9 9 0） 就 曾 對 北 京 國 際 男 籃 邀

請 賽 2 0多 項 臨 場 技 術 統 計 數 據 進 行 統 計 與 分 析 ， 發 現 對 進 攻

穩 定 性 作 用 最 大 的 依 次 是 ： 罰 球 次 數 、 近 投 命 中 率 、 罰 球 命

中 率 、 失 誤 與 違 例 、 中 投 命 中 率 、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、 和 近 投 次

數 等 七 個 因 素 ， 進 而 提 出 「 內 外 結 合 ， 以 內 為 主 」 的 進 攻 指

導 思 想 以 及 發 展 快 攻 、 加 強 籃 下 攻 擊 的 集 體 性 、 適 當 發 展 三

分 遠 投 和 發 展 積 極 性 攻 擊 的 防 守 等 主 要 對 策 。  

  「 三 分 球 」 是 取 分 球 隊 快速 、 反 敗 為 勝 的 利 器 ， 尤 其 當

身 材 矮 小 的 隊 伍 與 身 材 高 大 的 隊 伍 比 賽 時 ， 若 無 準 確 的 三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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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 ， 要 拿 下 勝 利 是 很 困 難 的 ， 因 此 ， 在 身 高 和 體 型 都 不 佳 的

情 況 下 ， 三 分 球 投 籃 命 中 率 的 提 升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。  

而 提 升 兩 分 球 命 中 率 最 好 的 方 式 就 是 快 攻 次 數 的 增 加 及

內 線 攻 擊 ， 由 於 亞 洲 人 體 型 較 矮 小 ， 進 攻 戰 術 多 由 前 鋒 作 中

距 離 投 射 動 作 ， 較 少 由 中 鋒 作 內 線 單 打 。 如 果 能 夠 加 強 內 線

攻 擊 能 力 、 外 線 投 射 能 力 ， 以 及 裡 應 外 合 的 攻 勢 ， 增 加 發 動

快 攻 的 次 數 ， 勢 必 能 提 高 兩 分 球 命 中 率 。  

除 了 身 高 優 勢 外，擁 有 強 烈 的 企 圖 心、果 斷 的 判 斷 能 力、

迅 速 的 移 動 位 置 ， 更 是 爭 搶 進 攻 籃 板 球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。 故 進

攻 籃 板 球 的 多 寡 與 進 攻 的 得 分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（ 李 雲 光 、 江

孟 珍 ， 2 0 0 2） 。 搶 得 進 攻 籃 板 則 可 獲 得 第 二 次 的 攻 籃 機 會 ，

增 加 投 籃 球 員 的 信 心 （ 頤 誠 ， 2 0 0 1） 。  

罰 球 是 籃 球 運 動 技 術 層 面 上 ， 最 為 輕 鬆 容 易 得 分 的 事 了  

， 罰 球 若 在 毫 無 壓 力 的 情 況 之 下 ， 幾 乎 人 人 都 能 進 球 ， 但 是

在 眾 多 觀 眾 的 掌 聲、噓 聲 交 雜 中，但 最 簡 單 的 往 往 最 難 做 好，

尤 其 碰 到 一 些 特 殊 的 情 境 下 ， 比 賽 勝 負 就 靠 這 一 個 罰 球 時 ，

罰 球 則 變 得 相 當 有 壓 力 。 王 小 安 （ 1 9 9 9） 指 出 罰 球 是 球 隊 在

比 賽 中 得 分 的 一 個 重 要 手 段 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應 了 該 球 隊 的

進 攻 殺 傷 力 ， 倘 若 罰 球 命 中 率 不 高 時 ， 常 常 會 喪 失 最 後 贏 球

的 機 會 。  

W o o d e n（ 1 9 8 8）曾 說 ： 影 響 投 籃 的 因 素 包 括 ： 沒 有 自 信 、 動

作 不 熟 練、緊 張 或 怯 場、過 度 自 信。M i l l e r  a n d  M c a u l a y（ 1 9 8 7）

曾 研 究 事 先 知 悉 結 果 會 影 響 罰 球 的 命 中 率 。  

比 賽 過 程 中，可 能 因 為 裁 判 嚴 厲 的 執 法、敵 隊 基 於 需 要，

希 望 凍 結 時 間 ， 採 取 犯 規 戰 術 或 快 速 的 攻 防 節 奏 以 致 體 力 不

濟 ， 防 守 腳 步 太 慢 ， 而 犯 規 連 連 等 ， 都 會 使 得 球 員 站 上 罰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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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 上 來 罰 球，只 要 能 提 升 罰 球 命 中 率，便 可 拉 開 比 數 差 距（ 王

景 南  2 0 0 0） 。  

  王 小 安 （1 9 9 9） 指 出 罰 球 是 球 隊 在 比 賽 中 得 分 的 一 個 重

要 手 段 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應 了 該 球 隊 的 進 攻 殺 傷 力 ， 倘 若 罰

球 命 中 率 不 高 時 ， 常 常 會 喪 失 最 後 贏 球 的 機 會 。  

如 果 全 隊 的 進 攻 點 平 均 分 散 ， 而 非 集 中 在 攻 擊 力 較 強 的

球 員 身 上 ， 小 組 的 組 合 相 互 合 作 會 使 得 有 最 好 機 會 的 球 員 得

以 適 時 的 進 攻 得 分 ， 所 以 說 扮 演 傳 球 的 助 攻 球 員 在 場 上 著 實

為 球 隊 的 一 重 要 角 色 。 現 今 在 籃 球 運 動 的 觀 念 中 ， 助 攻 也 日

漸 受 到 重 視 ， 尤 其 是 明 星 球 員 單 打 獨 鬥 的 現 象 已 不 復 見 （ 顏

明 義 、 王 泠 、 沈 啟 賓 ， 1 9 9 3） 。  

凌 貞 芳 、 蔡 葉 榮 （ 1 9 9 9） 指 出 ， 助 攻 代 表 團 隊 進 攻 之 合

作 與 默 契 ， 而 最 能 展 現 全 隊 進 攻 技 戰 術 水 平 的 指 標 ， 乃 是 嫻

熟 的 控 球 能 力 與 傳 球 技 術 、 時 機 、 經 驗 等 重 要 基 本 動 作 之 綜

合 表 現 。  

田 文 政 、 王 泠 （ 1 9 8 4） 研 究 指 出 失 誤 肇 因 誤 傳 或 傳 球 出

界 所 致，所 以 失 誤 的 減 少 可 以 提 高 進 攻 的 次 數，增 加 命 中 率，

也 可 以 提 高 進 攻 與 防 守 籃 板 球 的 數 量 。 且 若 能 採 取 壓 迫 式 的

防 守，往 往 會 令 對 手 難 以 招 架，將 能 使 搶 截 及 助 攻 次 數 增 加。 

另 外 快 攻 是 製 造 助 攻 最 容 易 的 機 會 ， 若 能 加 強 快 攻 的 流

暢 性 ， 在 個 人 單 打 時 又 能 注 意 周 遭 隊 友 的 動 態 ， 即 可 增 加 團

隊 助 攻 次 數 。 所 以 能 擁 有 一 名 好 的 控 球 後 衛 是 勝 利 的 關 鍵 ，

助 攻 也 無 疑 是 取 得 分 數 的 快 速 推 手 ， 控 球 後 衛 在 其 位 置 上 ，

扮 演 著 穿 針 引 線 的 重 要 傳 遞 工 作 ， 在 練 習 時 培 養 球 員 間 良 好

的 默 契 與 基 本 動 作 的 熟 練 度 ， 帶 動 隊 友 在 比 賽 進 行 中 ， 彼 此

能 相 互 合 作 、 助 攻 演 出 也 是 致 勝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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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多 的 失 誤 是 一 個 球 隊 落 敗 的 原 因 之 一 ， 而 較 少 的 失 誤

則 往 往 也 是 較 有 機 會 獲 勝 的 一 方 。 所 以 要 有 好 的 成 績 ， 失 誤

一 定 要 減 到 最 低 。 失 誤 的 多 寡 往 往 會 影 響 球 隊 間 的 勝 負 關 係  

， 失 誤 的 發 生 ， 儘 可 能 造 成 球 隊 失 分 ， 更 對 團 隊 士 氣 有 嚴 重

的 打 擊 （ 游 正 忠 、 邱 翼 松 ， 2 0 0 3） 。  

江 玉 棻 、 周 俊 三 （ 2 0 0 3） 提 出 ， 現 今 籃 球 運 動 ， 就 進 攻

戰 略 必 須 作 有 效 的 攻 擊 ， 應 作 有 計 畫 有 系 統 的 進 攻 ， 才 能 達

到 攻 籃 取 分 的 目 標 。 首 重 強 化 攻 守 動 作 的 觀 念 及 責 任 ， 加 強

行 進 間 的 急 停 投 籃 動 作 ， 由 近 至 遠 將 距 離 漸 漸 拉 遠 。 確 立 定

位 投 籃，急 停 投 射 及 上 籃 動 作 的 選 擇 變 化。減 少 錯 誤 的 發 生，

尤 其 在 快 攻 進 行 當 中 ， 更 應 注 意 傳 球 方 式 的 選 擇 。 為 適 應 新

規 則 ， 採 用 新 的 戰 略 ， 不 論 攻 守 應 讓 球 員 習 慣 從 後 場 開 始 發

動 攻 擊 。  

強 力 籃 球 是 未 來 的 籃 球 走 向 ， 增 進 球 員 的 對 抗 性 與 抗 壓  

性 ， 肌 力 訓 練 是 一 不 容 忽 視 的 重 要 環 節 。 體 能 是 建 立 一 切 精

湛 技 術 的 基 礎 ， 沒 有 良 好 的 體 能 狀 態 ， 即 使 是 再 好 的 技 術 也

是 枉 然 。 （ 陳 全 壽 ， 1 9 9 4） 。  

籃 球 比 賽 最 終 的 目 的 就 是 將 球 投 入 籃 框 得 分 ， 同 時 阻 止

對 方 得 球 與 得 分 ， 所 以 投 籃 得 分 是 唯 一 的 方 法 ， 比 賽 中 運 用

各 種 進 攻 技 術 與 戰 術 的 變 化 無 非 為 了 創 造 更 多 的 投 籃 機 會 ，

因 此 投 籃 次 數 和 投 籃 命 中 率 決 定 了 球 隊 在 比 賽 中 得 分 的 多 少

與 比 賽 之 勝 負 。  

總 結 來 說 ， 各 項 攻 守 記 錄 對 於 籃 球 比 賽 先 發 球 員 的 重 要

性 是 受 到 肯 定 的 。 籃 球 攻 守 記 錄 各 技 術 性 項 目 對 於 比 賽 成 績

的 影 響 ， 證 明 目 前 普 遍 使 用 的 十 一 項 籃 球 攻 守 記 錄 均 可 能 左

右 比 賽 的 勝 負 。 但 這 僅 限 於 先 發 球 員 本 身 的 表 現 層 面 ， 不 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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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比 賽 場 地 、 裁 判 、 賽 制 、 觀 眾 、 心 理 壓 力 等 因 素 。 每 一 次

的 比 賽 結 果 都 會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因 素 。 且 男 、 女 間 不 同 的 比 賽

強 度 在 攻 守 記 錄 上 也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因 素 ， 如 果 能 於 每 場 比 賽

結 束 後 ， 將 攻 守 記 錄 加 以 統 計 處 理 並 作 出 有 效 的 數 據 ， 針 對

比 賽 中 的 缺 失，配 合 訓 練 修 訂，再 將 下 次 的 比 賽 結 果 相 比 較，

相 信 必 能 提 昇 先 發 球 員 及 全 體 球 員 的 表 現 與 球 隊 成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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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

 

(一 )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一 ：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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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本 研 究 是 以 9 4 年 度 高 中 籃 球 聯 賽（ H B L）籃 球 甲 組 聯 賽

進 入 四 強 決 賽（ 2 0 0 6 年 3 月 1 4 日 起 至 3 月 1 7 日，於 台 北 巨

蛋 體 育 館 舉 行 ） 之 球 隊 ： 男 子 組 ： 新 榮 高 中 、 南 山 中 學 、 能

仁 家 商 、 三 民 家 商 。 女 子 組 ： 海 山 高 中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淡 水 商

工 、 北 一 女 中 ， 以 登 錄 並 且 實 際 出 場 比 賽 的 先 發 球 員 為 研 究

對 象 。 男 子 組 4 隊 2 6 人 ； 女 子 組 4 隊 2 3 人 ； 共 計 4 9 人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時 間 與 地 點  

 

一 、 測 試 人 員 的 訓 練 ：  

  本 研 究 中 的 高 中 籃 球 聯 賽 （H B L）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個 人 累

計 攻 守 統 計 表 ， 均 由 高 中 體 育 總 會 競 賽 組 記 錄 台 人 員 擔

綱 記 錄 。 這 些 記 錄 人 員 均 受 過 高 中 體 總 紀 錄 、 資 料 統 計

等 專 業 訓 練，  並 實 際 擔 任 記 錄 台 工 作 實 習，經 通 過 高 中

體 育 總 會 考 核 後 並 頒 發 證 書 者 始 可 任 職 。  

二 、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及 地 點 ：  

  資 料 收 集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之先 發 球 員 個 人 累 計 攻 守 紀 錄 數

字 是 經 由 高 中 體 育 總 會 確 認 並 公 布 所 收 集 而 來 。   

資 料 收 集 時 間 ： 本 研 究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是 從 2 0 0 6年 3月 1 4

日 起 至 3月 1 7日 止 。  

  資 料 收 集 地 點 ： 本 研 究 資料 收 集 的 地 點 在 台 北 巨 蛋 體 育

館 。  

三 、 比 賽 隊 伍 、 每 一 單 節 比 數 與 總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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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本 研 究 資 料 所 採 用 的 籃 球 個 人 累 計 攻 守 統 計 表 ， 為 目 前

國 內 、 國 際 各 級 籃 球 比 賽 採 用 之 表 格 ， 因 此 亦 可 通 過 效

度 之 考 驗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資 料 處 理  

 

本 研 究 分 析，採 S P S S 1 0 . 0，以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（ H B L）

男 、 女 各 前 四 名 隊 伍 之 先 發 球 員 比 賽 攻 守 記 錄 資 料 ， 經 過 詳

細 的 比 對、整 理、分 類，針 對 三 分 球 命 中 率、兩 分 球 命 中 率 、

罰 球 命 中 率、進 攻 籃 板 球、防 守 籃 板 球、助 攻、搶 截、阻 攻 、

失 誤 、 犯 規 、 得 分 等 十 一 個 變 項 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

（ O n e - Wa y  A N O VA）， 並 以 薛 費 法 （ S c h e f f e） 作 事 後 比 較 ，

瞭 解 男 、 女 前 四 名 隊 伍 的 先 發 球 員 在 攻 守 技 術 上 之 差 異 ； 各

攻 守 記 錄 與 名 次 的 相 關 由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法 作 統 計 處 理 。 本

研 究 的 顯 著 水 準 α  =  . 0 5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變 項 計 算 方 法  

 

本 研 究 變 項 共 有 十 一 項 ， 包 括 ： 兩 分 投 籃 命 中 率 、 三 分

投 籃 命 中 率 、 罰 球 命 中 率 、 總 進 攻 籃 板 數 、 總 防 守 籃 板 數 、

總 助 攻 數 、 總 截 數 、 總 阻 攻 數 、 總 失 誤 數 、 總 犯 規 數 、 總 得

分 等 變 項 。  

其 變 項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： 三 分 球 投 中 次 數 除 以 三 分 球 總 投 球 次 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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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商 數 。  

二 、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二 分 球 投 中 次 數 除 以 二 分 球 總 投 球 次 數 之  

商 數 。  

三、 罰 球 命 中 率：罰 球 成 功 次 數 除 以 罰 球 總 投 球 次 數 之 商 數。 

四 、 籃 板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總 籃 板 數 。  

五 、 助 攻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助 攻 總 數 。  

六 、 搶 截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搶 截 總 數 。  

七 、 阻 攻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阻 攻 總 數 。  

八 、 失 誤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失 誤 總 數 。  

九 、 犯 規 數 ： 4場 出 場 數 犯 規 總 數 。  

十 、 得   分 ： 4場 出 場 數 總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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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與討論  
 

第 一 節  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基 本 資 料 表  

 

9 4年 高 中 籃 球 甲 組 聯 賽 男 子 組 前 四 名 之 新 榮 高 中 、 南 山

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三 民 家 商 先 發 球 員 的 年 級 、 人 數 、 身 高 與

體 重 基 本 資 料 ； 及 女 子 組 前 四 名 之 海 山 高 中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淡

水 商 工 、 北 一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的 年 級 、 人 數 、 身 高 與 體 重 基 本

資 料 ， 如 表 一 、 二 所 示 。  

 

表 一  男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摘 要 統 計  

     隊 伍  

資 料  
新 榮 高 中 南 山 高 中 能 仁 家 商  三 民 家 商  

年 級 \人 數  

 

 

身 高（ 公 分 ）

體 重（ 公 斤 ）

三 5人  

二 1人  

 

1 8 6 . 5  

8 0 . 3  

三 3人  

二 3人  

一 1人  

1 9 0 . 4  

7 8 . 1  

三 4人  

二 3人  

 

1 8 4 . 9  

7 7 . 6  

三 3人  

二 3人  

一 1人  

1 8 5 . 6  

7 9  

資 料 資 源 ： 本 研 究 提 供    

 

從 表 一 中 可 看 出 ， 男 子 組 三 年 級 先 發 球 員 人 數 較 多 者 依

序 為 ： 新 榮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南 山 高 中 及 三 民 家 商 ； 身 高 高

矮 依 序 為 ： 南 山 高 中 、 新 榮 高 中 、 三 民 家 商 、 能 仁 家 商 ； 體

重 依 序 為 ： 新 榮 高 中 、 三 民 家 商 、 南 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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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二  女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摘 要 統 計  

     隊 伍  

資 料  
海 山 高 中 金 甌 女 中  淡 水 商 工  北 一 女 中  

年 級 /人 數  三 2人  三 2人  三 2人  三 2人  

 

 

身 高（ 公 分 ）

二 2人  

一 2人  

1 7 1  

二 3人  

一 1人  

1 7 1 . 8  

二 2人  

一 1人  

1 7 3 . 2  

二 3人  

一 1人  

1 6 8 . 3  

體 重（ 公 斤 ） 6 4 . 5  5 9  5 9 . 6  6 6 . 2  

資 料 資 源 ： 本 研 究 提 供  

 

從 表 二 中 可 看 出 ， 女 子 組 三 年 級 先 發 球 員 人 數 一 樣 多 ；

身 高 高 矮 依 序 為 ： 淡 水 商 工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海 山 高 中 、 北 一 女

中；體 重 依 序 為 北 一 女 中、海 山 高 中、淡 水 商 工、金 甌 女 中 。 

 

男 子 組 、 女 子 組 之 先 發 球 員 多 以 三 年 級 球 員 為 主 ， 搭 配

低 年 級 球 員 下 場 比 賽 。 各 隊 為 爭 取 勝 利 ， 皆 以 較 具 比 賽 經 驗

之 三 年 級 球 員 為 主 力 ， 以 低 年 級 球 員 為 次 要 主 力 。 這 樣 的 派

任 上 場 比 賽 方 式 ， 可 藉 由 三 年 級 穩 定 的 比 賽 經 驗 來 帶 領 低 年

級 球 員 增 加 比 賽 經 驗 ， 減 少 三 年 級 畢 業 後 ， 造 成 球 隊 青 黃 不

接 之 困 境，低 年 級 可 藉 此 比 賽 跟 上 球 隊 的 水 準、比 賽 的 節 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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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男 、 女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各 項 攻 守 紀 錄 之 比 較  

 

一 、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比 賽 攻 守 記 錄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 

男 子 組 前 四 名 之 新 榮 高 中 、 南 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三 民

家 商 先 發 球 員 各 項 攻 守 紀 錄 之 統 計 結 果 如 表 三 所 示 。  

 

表 三  男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比 賽 攻 守 記 錄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摘 要 表  

隊 伍  

攻 守 數 據 變 項  

新 榮 高 中  南 山 高 中  

（ M ± S D）  

能 仁 家 商   三 民 家 商  

三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2 5 . 0 0 ± 2 1 . 0 4 9 . 0 0 ± 1 4 . 0 0  1 8 . 4 2 ± 1 9 . 1 7  1 7 . 8 5 ± 1 4 . 4 1

二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5 7 . 1 6 ± 9 . 3 2  3 7 . 8 3 ± 1 0 . 1 4 4 3 . 1 4 ± 1 1 . 1 4  4 0 . 2 8 ± 7 . 9 1  

罰 球 命 中 率 ( % )  6 9 . 6 6 ± 2 1 . 0 7 6 6 . 6 ± 2 6 . 1 0  5 8 . 4 2 ± 1 7 . 2 7  4 7 . 1 4 ± 4 1 . 0 3

進 攻 籃 板 球 (次 )  7 . 1 6 ± 4 . 9 5  5 . 3 3 ± 3 . 8 2  7 . 0 0 ± 6 . 3 5  7 . 4 2 ± 4 . 0 3  

防 守 籃 板 球 (次 )  1 4 . 6 6 ± 1 0 . 3 4 9 . 6 6 ± 8 . 2 8  1 2 . 8 5 ± 1 0 . 6 9  1 0 . 1 4 ± 8 . 0 0  

助 攻 (次 )  8 . 0 0 ± 4 . 8 5  1 . 6 6 ± 1 . 7 5  6 . 2 8 ± 5 . 6 1  5 . 1 4 ± 4 . 1 4  

阻 攻 (次 )  1 . 5 0 ± 3 . 2 0  1 . 1 6 ± 1 . 6 0  2 . 1 4 ± 3 . 9 7  1 . 4 2 ± 1 . 8 1  

搶 截 (次 )  6 . 6 6 ± 3 . 7 2   4 . 5 0 ± 4 . 8 4  4 . 1 4 ± 3 . 3 8  5 . 0 0 ± 4 . 0 8  

失 誤 (次 )  1 2 . 5 0 ± 4 . 3 7  7 . 5 0 ± 4 . 5 4  8 . 8 5 ± 5 . 0 1  9 . 4 2 ± 5 . 9 1  

犯 規 (次 )  1 0 . 3 3 ± 2 . 0 6  8 . 1 6 ± 5 . 2 3  8 . 5 7 ± 5 . 4 1  7 . 5 7 ± 3 . 5 0  

得 分 (分 )  4 4 . 8 3 ± 1 6 . 3 8 3 1 . 1 6 ± 2 6 . 4 6 3 5 . 2 8 ± 1 9 . 5 1  3 0 . 0 0 ± 2 0 . 9 8

資 料 資 源 ： 本 研 究 提 供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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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子 組 前 四 名 之 海 山 高 中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淡 水 商 工 、 北 一

女 中 先 發 球 員 各 項 攻 守 紀 錄 之 統 計 結 果 如 表 四 所 示 。  

 

表 四  女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比 賽 攻 守 記 錄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摘 要 表  

隊 伍  

攻 守 數 據 變 項  

海 山 高 中  金 甌 女 中  

（ M ± S D）

淡 水 商 工  北 一 女 中  

三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2 3 ± 0 . 2 2  0 . 2 4 ± 0 . 3 8  0 . 2 2 ± 0 . 2 1  0 . 2 4 ± 0 . 1 8  

二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3 6 ± 0 . 1 9  0 . 3 4 ± 9 . 8 1  0 . 4 1 ± 7 . 9 8  0 . 3 7 ± 9 . 4 8  

罰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5 5 ± 0 . 2 9  0 . 5 1 ± 0 . 4 1  0 . 6 7 ± 8 . 0 8  0 . 4 2 ± 0 . 1 6  

進 攻 籃 板 球 (次 )  8 . 6 6 ± 7 . 2 2  7 . 8 3 ± 2 . 7 8  8 . 4 0 ± 2 . 7 0  6 . 5 0 ± 1 . 5 1  

防 守 籃 板 球 (次 )  1 6 . 1 6 ± 8 . 4 2  1 4 . 6 6 ± 5 . 7 1  1 7 . 0 0 ± 8 . 1 5  1 1 . 0 0 ± 5 . 4 7  

助 攻 (次 )  1 1 . 1 6 ± 1 4 . 4 6 6 . 0 0 ± 6 . 6 0  9 . 6 0 ± 1 0 . 0 1  5 . 6 6 ± 3 . 9 8  

阻 攻 (次 )  2 . 5 0 ± 2 . 5 1  2 . 0 0 ± 3 . 9 4  3 . 8 0 ± 1 . 7 8  0 . 6 6 ± 0 . 8 1  

搶 截 (次 )  5 . 0 0 ± 3 . 6 3   4 . 5 0 ± 5 . 0 1  5 . 8 0 ± 3 . 2 7  5 . 8 3 ± 5 . 0 3  

失 誤 (次 )  8 . 6 6 ± 5 . 5 0  1 1 . 5 0 ± 5 . 5 7  1 3 . 0 0 ± 7 . 2 4  9 . 1 6 ± 5 . 1 9  

犯 規 (次 )  8 . 5 0 ± 2 . 7 3  8 . 8 3 ± 2 . 5 6  1 2 . 8 0 ± 3 . 2 7  1 0 . 0 0 ± 3 . 0 3  

得 分 (分 )  4 1 . 5 0 ± 2 2 . 5 1 3 6 . 0 0 ± 2 2 . 6 7 4 5 . 2 0 ± 1 2 . 0 0  3 4 . 5 0 ± 1 8 . 5 3

資 料 資 源 ： 本 研 究 提 供  

 

經 由 表 三 及 表 四 得 知 男 子 組 與 女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的 各

項 防 守 紀 錄 ， 進 而 分 析 在 三 分 球 、 二 分 球 、 罰 球 、 進 攻 籃 板

球 、 防 守 籃 板 球 、 助 攻 、 阻 攻 、 搶 截 、 失 誤 、 犯 規 、 得 分 等

十 一 項 方 面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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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三 分 球  

從 表 三 得 知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平 均 有 2 5 %三 分 球

命 中 率 為 四 隊 之 冠，能 仁 家 商 與 三 民 家 商 次 之，分 別 為 1 8 . 4 2 

%及 1 7 . 8 5 %， 而 南 山 高 中 三 分 球 的 命 中 率 最 差 僅 有 9 %。 一 場

球 賽 當 中 成 熟 而 穩 當 的 三 分 球 投 籃 ， 是 穩 定 軍 心 的 利 器 ， 同

時 也 是 得 分 的 項 目 之 一 。  

從 表 四 得 知 女 子 組 四 隊 之 先 發 球 員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金 歐 女

中 與 北 一 女 中 均 為 0 . 2 4 %，海 山 高 中 及 淡 水 工 商 分 別 為 0 . 2 3 %

及 0 . 2 2 %， 四 支 隊 伍 在 三 分 球 的 命 中 率 差 異 並 不 明 顯 ， 想 要

得 分 ， 每 隊 先 發 球 員 三 分 球 之 投 籃 穩 定 性 皆 應 列 入 加 強 訓 練

之 課 程 。  

 

（ 二 ） 二 分 球  

雖 然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身 高 排 名 四 隊 中 的 第 二 名

並 非 最 高，但 是 因 為 其 大 部 分 球 員 為 三 年 級 球 員，經 驗 豐 富，

基 本 動 作 純 熟 ， 二 分 球 的 命 中 率 平 均 高 達 5 7 . 1 6 %， 掌 控 了 每

場 比 賽 的 制 空 權 及 中 距 離 的 跳 投 ， 二 分 球 是 一 場 籃 球 比 賽 中

主 要 的 得 分 方 式 ， 從 比 賽 的 過 程 及 比 賽 經 驗 中 可 以 得 知 ， 大

部 分 的 二 分 球 投 籃 多 以 運 球 上 籃 或 切 入 上 籃 得 分 居 多 ， 掌 控

制 空 權 的 隊 伍 ， 往 往 可 以 於 第 一 時 間 發 動 快 攻 取 得 輕 鬆 上 籃

得 分 的 機 會 。 而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的 中 距 離 跳 投 出 手 次 數 每

場 比 賽 平 均 次 數 為 3 1 ~ 4 5次 左 右 ， 籃 下 禁 區 得 分 與 中 距 離 跳

投 的 高 命 中 率 是 新 榮 高 中 贏 球 的 關 鍵 之 一 。 南 山 高 中 之 先 發

球 員 的 身 高 雖 然 平 均 最 高 ， 其 進 攻 以 籃 下 投 籃 為 主 ， 但 在 各

隊 強 力 防 守 下 ，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( 3 7 . 8 3 % )最 低 。  

此 次 研 究 中 ， 在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上 ， 如 表 三 所 示 新 榮 高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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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 發 球 員 （ 5 7 . 1 6 %） 高 於 能 仁 家 商 先 發 球 員 （ 4 3 . 1 4 %） 與 三

民 家 商 先 發 球 員（ 4 0 . 2 8 %）、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（ 3 7 . 8 3 %）。

由 比 賽 情 況 推 論 ，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三 年 級 佔 大 多 數 ， 在 各

隊 身 高 高 矮 差 距 不 大 之 下 ， 以 比 賽 經 驗 、 基 本 動 作 及 籃 下 投

籃 及 外 線 投 籃 的 高 命 中 率 下 ， 贏 得 勝 利 ； 而 其 他 各 隊 皆 由 三

年 級 搭 配 低 年 級 的 球 員 先 發 ， 在 經 驗 及 膽 識 上 稍 嫌 不 足 ， 防

守 時 稍 加 壓 迫 ， 就 會 影 響 命 中 率 。  

    女 子 組 四 隊 之 身 高 不 相 上 下 ，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表 現 較 優 的

為 淡 水 商 工 ( 0 . 4 1 % )， 其 次 分 別 為 北 一 女 中 ( 0 . 3 7 % )、 海 山 高

中 ( 0 . 3 6 % )、金 甌 女 中 ( 0 . 3 6 % )。在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上 差 異 不 大 ，

可 見 平 時 各 隊 的 投 籃 準 度 的 訓 練 工 作 均 很 加 強 。 或 許 是 因 為

淡 水 商 工 為 國 泰 女 籃 的 幼 隊 ， 平 時 注 重 投 籃 準 度 的 訓 練 ， 所

以 命 中 率 稍 微 高 出 其 他 三 隊 。  

 

（ 三 ） 罰 球  

    男 子 組 以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罰 球 命 中 率  ( 6 9 . 6 6 % )最

佳 ， 其 次 分 別 為 南 山 高 中 ( 6 6 . 6 % )， 能 仁 家 商 ( 5 8 . 4 2 % )， 三 民

家 商 ( 4 0 . 2 8 % )。 籃 球 比 賽 當 中 主 罰 的 先 發 球 員 以 前 鋒 球 員 及

後 衛 球 員 為 多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在 四 隊 身 高 差 距 不 大 時 ， 前 鋒 及

後 衛 之 切 入 上 籃 或 投 籃 是 製 造 罰 球 的 機 會 ； 同 時 主 罰 的 先 發

球 員 的 經 驗 與 臨 場 反 應 也 會 影 響 罰 球 命 中 率 ， 由 表 一 所 示 ，

如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其 低 年 級 球 員 佔 先 發 球 員 的 一 半 ， 球 員

年 紀 輕 ， 心 理 因 素 較 不 穩 定 ， 面 對 臨 場 的 緊 張 氣 氛 時 ， 總 會

形 成 壓 力，有 如 泰 山 壓 頂 影 響 罰 球 命 中 率，故 只 能 排 名 第 二；

同 理 可 證 排 名 第 三 、 第 四 之 隊 伍 亦 是 此 原 因 。  

    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罰 球 命 中 率 最 佳 ( 0 . 6 7 % )，出 手



 35

次 數 達 8 7次，主 罰 的 先 發 球 員 平 均 於 各 鋒 衛，後 衛 出 手 3 7次；

前 鋒 2 7次 ； 中 鋒 1 8次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對 戰 術

之 進 攻 走 位 方 法 充 分 瞭 解 ， 應 用 得 宜 ， 每 位 先 發 球 員 皆 可 製

造 的 罰 球 機 會 。 而 其 他 球 隊 先 發 球 員 之 罰 球 多 以 前 鋒 及 中 鋒

為 主 ， 製 造 罰 球 的 機 會 ， 但 是 卻 沒 把 握 罰 球 的 機 會 ， 造 成 罰

球 命 中 率 不 理 想 。  

 

（ 四 ） 進 攻 籃 板 球  

    男 子 組 三 民 家 商 以 平 均 每 場 7 . 4個 進 攻 籃 板 球；女 子 組 海

山 高 中 以 平 均 每 場 8 . 6個 進 攻 籃 板 球，各 為 四 隊 之 冠。男 子 組

三 民 家 商 及 女 子 組 海 山 高 中 皆 是 一 支 傳 統 的 球 隊 ， 先 發 球 員

大 多 來 自 七 賢 國 中 ， 球 員 於 國 中 時 期 就 給 予 正 規 傳 統 的 觀 念

及 技 術 訓 練 ， 服 從 性 及 拼 勁 與 精 神 皆 是 影 響 進 攻 籃 板 球 取 得

的 多 寡 。 進 攻 籃 板 球 與 個 人 企 圖 心 及 慾 望 有 關 ， 身 高 的 考 量

為 其 次 ，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排 名 第 二 、 能 仁 家 商 排 名 第 三 、 南

山 高 中 排 名 第 四 ； 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排 名 第 二 、 金 甌 女 中 排 名

第 三 、 北 一 女 中 排 名 第 四 。  

 

（ 五 ） 防 守 籃 板 球  

   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平 均 每 場 1 4 . 6 6個 防 守 籃 板 球

位 居 第 一，能 仁 家 商 次 之 有 1 2 . 8 5個 防 守 籃 板 球、三 民 家 商 與

南 山 高 中 分 列 三 、 四 名 各 為 1 0 . 1 4個 及 9 . 6 6個 ， 南 山 高 中 先 發

球 員 平 均 最 高 ， 但 排 名 卻 是 第 四 名 ， 其 因 素 為 南 山 高 中 先 發

球 員 的 中 鋒 只 有 一 位 ， 且 有 2 0 8公 分 高 ， 每 個 隊 皆 針 對 其 2 0 8

公 分 之 中 鋒 加 強 卡 位 搶 防 守 籃 板 球 ， 因 此 造 成 南 山 高 中 的 防

守 籃 板 球 排 名 第 四 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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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平 均 每 場 有 1 7個 防 守 籃 板 球 位

居 第 一，海 山 高 中 次 之 有 1 6 . 1 6個 防 守 籃 板 球，金 甌 女 中 與 北

一 中 分 列 三、四 名 各 為 1 4 . 6 6個 及 1 1個，四 隊 平 均 身 高 差 距 不

大 ， 每 隊 皆 積 極 做 好 籃 下 卡 位 及 投 籃 後 跟 進 強 防 守 籃 板 的 動

作 ， 因 此 防 守 籃 板 球 各 隊 差 距 不 大 。  

 

（ 六 ） 助 攻  

    由 於 助 攻 相 關 得 分 ， 所 以 若 助 攻 次 數 越 多 ， 得 分 也 相 對

提 高 （ 麥 雅 惠 ， 2 0 0 4） 。 因 此 ，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遇 到 三 民 家

商 及 南 山 高 中 時，出 現 1 2 . 8 5次 助 攻，這 表 示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

員 較 重 團 體 的 戰 術 進 攻 ， 而 南 山 高 中 多 流 於 靠 個 人 純 熟 的 基

本 動 作 來 取 分 。 由 表 三 所 示 ，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的 助 攻 平 均 8

次 為 居 四 隊 之 冠，其 次 為 能 仁 家 商 6 . 2 8次，三 民 家 商 5 . 1 4次 ，

助 攻 最 差 的 為 南 山 高 中 僅 1 . 6 6次 。  

    女 子 組 海 山 高 中 助 攻 次 數 平 均 1 1 . 1 6次 位 居 四 隊 之 冠，當

遇 到 淡 水 商 工 時 ， 更 表 現 了 團 隊 合 作 的 精 神 ； 其 次 為 淡 水 商

工 9 . 6次 、 金 歐 女 中 6次 ， 而 北 一 女 中 之 助 攻 位 居 末 位 僅 5 . 6 6

次 ， 或 許 跟 該 隊 非 社 會 甲 組 幼 隊 ， 經 驗 傳 承 稍 嫌 不 足 ， 略 微

影 響 助 攻 次 數 有 關 。  

 

（ 七 ） 阻 攻  

    在 個 人 統 計 上 ， 男 子 組 阻 攻 次 數 第 一 名 的 是 能 仁 家 商 先

發 球 員 ， 在 先 發 球 員 團 隊 記 錄 中 由 於 敏 捷 的 腳 步 與 絕 佳 的 預

測 能 力，能 仁 家 商 平 均 每 場 有 2 . 1 4次 阻 攻，而 擁 有 2 0 8公 分 高

的 南 山 高 中 每 場 平 均 只 有 1 . 1 6次 阻 攻 ， 反 而 排 名 第 四 ， 南 山

高 中 雖 有 身 高 優 勢 ， 在 防 守 技 術 的 阻 攻 項 目 上 ， 卻 絲 毫 沒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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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到 便 宜 ， 所 以 ， 身 材 高 大 佔 有 優 勢 ， 但 是 反 應 、 敏 捷 性 、

防 守 腳 步 的 移 動 快 慢 也 是 影 響 阻 攻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    女 子 組 阻 攻 次 數 第 一 名 的 是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， 是 四 隊

中 身 高 較 高 的 隊 伍，平 均 每 場 有 3 . 8次 阻 攻，而 北 一 女 中 是 四

隊 中 最 矮 的 隊 伍 ， 每 場 平 均 只 有 0 . 6 6次 的 阻 攻 ， 每 場 幾 乎 相

差 3次 阻 攻，因 此 可 知 防 守 的 重 要 性，如 果 可 以 身 材 高 大 且 防

守 反 應 、 敏 捷 性 、 移 動 快 速 更 是 影 響 阻 攻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 

（ 八 ） 搶 截  

   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排 名 第 一 ， 平 均 每 場 有 6 . 6 6次

的 搶 截 ， 在 防 守 上 給 予 進 攻 隊 伍 許 多 的 壓 迫 ， 防 守 的 正 確 觀

念 ， 腳 步 的 靈 活 ， 加 上 對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反 應 ， 一 次 的 抄 截 就

多 一 次 由 被 動 轉 成 主 動 攻 擊 的 機 會 ， 在 個 人 的 統 計 中 ， 在 搶

截 排 名 中 ， 以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的 二 位 球 員 1 6次 、 1 2次 ， 為

最 多 及 第 三 多 ， 第 二 為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， 第 四 名 為 三 民 家

商 先 發 球 員 。  

    女 子 組 北 一 女 中 及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並 列 名 第 一 ， 平 均

每 場 有 5 . 8次 的 搶 截，北 一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是 四 隊 中 平 均 身 材 較

矮 小 的 隊 伍 ，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之 身 材 卻 是 四 隊 中 最 高 的 ，

可 見 為 求 勝 利，加 強 防 守 及 抄 截，身 高 因 素 並 沒 有 太 大 影 響。

搶 截 的 第 二 名 為 海 山 高 中 5次 ， 第 三 名 為 金 甌 女 中 4 . 5次 。  

 

（ 九 ） 失 誤  

    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在 失 誤 上 ， 高 達 平 均 每 場 1 2 . 5

次 的 失 誤 ， 從 記 錄 中 明 顯 可 以 看 出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在 面 對

各 隊 身 高 、 體 重 相 似 且 強 力 防 守 下 的 先 發 球 員 時 ， 在 傳 球 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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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 上 變 的 較 窄 ， 傳 球 的 時 機 也 掌 控 的 不 佳 ， 以 致 造 成 較 多 的

失 誤  。  

    在 能 仁 家 商 與 南 山 高 中 的 比 賽 中 ， 能 仁 家 商 先 發 球 員 創

下 單 場 2 3次 之 多 的 高 失 誤 率 。  

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在 失 誤 上 ， 高 達 平 均 每 場 1 3次

的 失 誤 ， 其 原 因 與 男 子 組 相 同 ， 而 在 淡 水 商 工 與 北 一 女 中 的

比 賽 中 ， 北 一 女 中 的 先 發 球 員 亦 創 下 單 場 2 1次 之 多 的 高 失 誤

率 。  

 

（ 十 ） 犯 規  

男 子 組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在 犯 規 上 高 居 第 一 ( 1 0 . 3 3

次 )、 能 仁 家 商 先 發 球 員 排 名 第 二 ( 8 . 5 7次 )、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

員 第 三 ( 8 . 1 6次 )、 三 民 家 商 先 發 球 員 第 四 ( 7 . 5 7次 )。 綜 觀 四 隊

先 發 球 員 犯 規 較 多 之 位 置 ， 後 衛 ＞ 前 鋒 ＞ 中 鋒 ， 可 以 看 出 各

隊 後 衛 的 實 力 平 均 ， 由 於 高 度 與 速 度 日 漸 提 升 ， 除 中 鋒 外 ，

後 衛 與 前 鋒 也 常 有 在 禁 區 單 打 的 動 作 出 現 ， 場 上 的 位 置 職 權

不 再 劃 清 界 限 ， 已 朝 全 能 方 位 的 目 標 前 進 。  

    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在 犯 規 上 高 居 第 一 ( 1 2 . 8次 )、

北 一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排 名 第 二 ( 1 0次 )、 金 甌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第 三

( 8 . 8 3次 )、 海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第 四 ( 8 . 5 0次 )。 其 四 隊 先 發 球 員

犯 規 較 多 之 位 置 ， 前 鋒 ＞ 中 鋒 ＞ 後 衛 ， 可 以 看 出 各 隊 前 鋒 的

的 實 力 平 均 ， 女 子 組 各 球 隊 因 身 材 高 大 選 手 不 易 覓 得 ， 前 鋒

有 時 也 打 中 鋒 位 置 ， 造 成 前 鋒 也 在 禁 區 單 打 製 造 犯 規 ， 因 此

女 子 組 在 場 上 的 位 置 職 權 因 身 材 因 素 ， 比 男 子 組 更 早 朝 全 能

方 位 目 標 前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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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十 一 ） 得 分  

    現 在 的 籃 球 水 準 提 升 ， 比 賽 的 節 奏 加 快 ， 進 攻 必 須 要 在

2 4秒 內 ， 甚 至 更 短 的 時 間 內 出 手 ， 相 對 增 加 了 進 攻 的 次 數 。

國 際 籃 球 比 賽 中 ， 每 場 球 隊 總 分 平 均 以 8 0分 計 算 （ 麥 雅 惠 ，

2 0 0 4） ， 而 高 中 籃 球 甲 級 聯 賽 的 先 發 球 員 ， 如 果 每 一 場 比 賽

先 發 球 員 得 分 的 比 數 能 夠 達 到 4 0分 左 右 ， 就 表 示 有 一 定 的 水

準 ， 有 贏 球 的 本 錢 。  

從 這 次 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比 數 看 來 ， 只 有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

員（ 4 4 . 8 3分 ）達 到 平 均 每 場 先 發 球 員 4 0分 的 高 得 分，能 仁 家

商 先 發 球 員 （ 3 5 . 2 8分 ） 則 接 近 ，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（ 3 1 . 1 6

分 ）及 三 民 家 商 先 發 球 員（ 3 0 . 0 0分 ）以 低 得 分 排 名 三、四 名 。

表 示 未 達 預 期 的 得 分 水 準 。  

在 得 分 方 面 ， 籃 球 是 以 得 分 多 寡 來 決 定 勝 負 ， 從 表 三 中

可 得 知，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（ 4 4 . 8 3分 ）顯 著 高 於 能 仁 家 商 先

發 球 員 （ 3 5 . 2 8分 ） 、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（ 3 1 . 1 6分 ） 及 三 民

家 商 先 發 球 員（ 3 0 . 0 0分 ）。 二 分 球 是 提 昇 得 分 的 主 要 方 式 ，

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的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三 隊 ， 而 三

分 球 命 中 率 更 是 提 昇 士 氣 的 因 素 ， 新 榮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於 三 分

球 的 表 現 更 是 明 顯 超 越 了 其 他 三 隊 ， 罰 球 亦 領 先 各 隊 的 先 發

球 員 ， 而 南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 的 罰 球 命 中 率 緊 跟 於 新 榮 高 中 先

發 球 員 之 後 ， 但 其 二 分 球 及 二 球 命 中 率 排 名 第 四 。  

女 子 組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（ 4 5 . 2 0分 ）及 海 山 高 中 先 發 球

員（ 4 1 . 5 0分 ）達 到 平 均 每 場 先 發 球 員 4 0分 的 高 得 分，金 甌 女

中 先 發 球 員 （ 3 6 . 0 0分 ） 及 北 一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（ 3 4 . 5 0分 ） 以

低 得 分 排 名 三 、 四 名 。 表 示 未 達 預 期 的 得 分 水 準 。  

在 得 分 方 面，從 表 四 中 可 得 知，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（ 4 5 . 2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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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）及 海 山 高 中 先 發 球 員（ 4 1 . 5 0分 ）明 顯 高 於 能 金 甌 女 中 先

發 球 員 （ 3 6 . 0 0分 ） 及 北 一 女 中 先 發 球 員 （ 3 4 . 5 0分 ） 。 二 分

球 是 提 昇 得 分 的 主 要 方 式 ，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的 二 分 球 命 中

率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三 隊 ， 而 三 分 球 命 中 率 四 隊 的 先 發 球 員 表 現

平 均 ， 未 有 太 大 差 距 ， 淡 水 商 工 先 發 球 員 罰 球 亦 領 先 各 隊 的

先 發 球 員 。  

得 分 太 低 的 原 因 歸 咎 於 投 籃 次 數 太 少 且 命 中 率 過 低 ， 而

投 籃 時 機 的 選 擇 、 投 籃 機 會 的 製 造 、 投 籃 時 準 備 動 作 過 多 或

不 順 暢 都 是 影 響 得 分 的 因 素 。  

 

二 、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記 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事 後 比 較  

將 男 子 組 四 支 隊 伍 新 榮 高 中 、 南 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三

民 家 商 ， 女 子 組 四 支 隊 伍 海 山 高 中 、 金 甌 女 中 、 淡 水 商 工 、

北 一 女 中 ， 其 先 發 球 員 的 各 項 攻 守 紀 錄 ， 經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事

後 比 較 後 ， 結 果 分 別 為 表 五 及 表 六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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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五  男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記 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事 後 比 較 摘 要 表  

技 術 變 項  F檢 定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三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8 5 8  0 . 4 7 7   

二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4 . 8 4 0   0 . 0 1 0 * *  1＞ 2， 3， 4  

罰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8 3 8  0 . 4 8 8   

進 攻 籃 板 球 (次 )  0 . 2 2 9  0 . 8 7 5   

防 守 籃 板 球 (次 )  0 . 3 9 0  0 . 7 6 2   

助 攻 (次 )  2 . 2 3 8  0 . 1 1 2   

阻 攻 (次 )  0 . 1 4 1  0 . 9 3 4   

搶 截 (次 )  0 . 4 8 0  0 . 7 0 0   

失 誤 (次 )  1 . 0 6 0  0 . 3 8 6   

犯 規 (次 )  0 . 4 7 8  0 . 7 0 1   

得 分 (分 )  0 . 6 3 3  0 . 6 0 2   

* p＜ . 0 5   * *  p＜ . 0 1   * * *  p＜ . 0 0 1  

註：「 1」為 新 榮 高 中；「 2」為 南 山 高 中；「 3」為 能 仁 家 商 ；

「 4」 為 三 民 家 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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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六  女 子 組 各 隊 先 發 球 員 攻 守 記 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事 後 比 較 摘 要 表  

技 術 變 項  F檢 定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三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0 0 9  0 . 9 9 9   

二 分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3 4 7  0 . 7 9 2   

罰 球 命 中 率 ( % )  0 . 7 7 2  0 . 5 2 4   

進 攻 籃 板 球 (次 )  0 . 3 0 5  0 . 8 2 1   

防 守 籃 板 球 (次 )  0 . 8 2 2  0 . 4 9 8   

助 攻 (次 )  0 . 4 7 0  0 . 7 0 7   

阻 攻 (次 )  1 . 3 9 5  0 . 2 7 5   

搶 截 (次 )  0 . 1 2 8  0 . 9 4 2   

失 誤 (次 )  0 . 6 6 2  0 . 5 8 6   

犯 規 (次 )  2 . 4 1 6  0 . 0 9 8   

得 分 (分 )  0 . 3 4 7  0 . 7 9 2   

* p＜ . 0 5  

註：「 1」為 海 山 高 中；「 2」為 金 甌 女 中；「 3」為 淡 水 商 工 ；

「 4」 為 北 一 女 中 。  

 

由 表 五 所 示，在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而 言， F 值 顯 著（ F = 4 . 8 4；

p < . 0 1）， 其 餘 十 項 均 未 達 顯 著 。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， 新 榮 高 中 與

南 山 高 中 在 二 分 球 命 中 率 的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新 榮 高 中 優 於

南 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、 三 民 家 商 ， 而 南 山 高 中 、 能 仁 家 商 和

三 民 家 商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由 表 六 所 示 ， 女 子 組 四 支 隊 伍 經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， F 均 未

達 顯 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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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攻守記錄與得分相關之分析 

 

先發球員何種攻守記錄對於比賽之得分關係，為本研究所探討，經相關分析

後，所得結果如表七所示。 

表七 男子組先發球員得分與各項技術性項目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

 
三

分

球 

二

分

球 
罰球 得分 

進攻 
籃板 

防守 
籃板 助攻 搶截 阻攻 失誤 犯規 名次 

三分球 1 .172 .154 .404* -.106 .031 .540** .618** -.330 .624** .521** -.072 

二分球  1 .129 .518** -.065 .105 .382 .302 -.094 .321 .353 -.428* 

罰球   1 .114 -.012 .027 .145 .107 -.219 .355 .363 -.311 

得分    1 .418* .567** .524** .589** .233 .667** .655** -.220 

進攻

籃板     1 .789** .326 .195 .717** .295 .271 .063 

防守

籃板      1 .367 .323 .663** .402* .302 -.128 

助攻       1 .658** .271 .791** .281 -.087 

搶截        1 -.052 .683** .287 -.150 

阻攻         1 .096 .042 .031 

失誤          1 .492* -.167 

犯規           1 -.213 

名次            1 

註：*p＜.05；**p＜.01 

由表七可知，與得分顯著相關的三個得分項目有：三分球、二分球、罰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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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分球（0.404）、二分球（0.518）都與先發球員的得分有顯著相關，而罰球（0.114）

最低。而二分球與得分的相關排名第一，表示二分球得分佔先發球員得分中最

多，三分球次之，罰球的得分最低。 

    三分球因為距離遠、命中率自然較低，雖然得分時得分數多，但出手次數少

命中率亦沒有二分球多，二分球的活動區域大，三分線以內至禁區都屬於二分球

的範圍，出手機會多且命中率也較高，二分球得分佔先發球員總得分中最多的一

項，為影響得分、操縱比賽勝負的得分方式。 

    罰球雖然在無人防守情況下進行罰球的動作，但心理壓力頗大，要克服現場

所有的壓力情境，才可百發百中，又限於每人只有五次的犯規次數，且每投中一

球才得一分，得分數較低，故罰球的次數較少，但命中率為三者中最高。 

    除與分數有關的記錄之外，技術性項目的記錄有：進攻籃板、防守籃板、助

攻、搶截、阻攻、失誤、犯規等七項。其中之進攻籃板、防守籃板、助攻、搶截、

失誤、犯規與得分皆有相關，其中防守籃板與得分的相關為0.567為顯著相關，

可以推論瞭解，現代的籃球以防守為首要，有好的防守可以減少對手得分，可以

影響對手士氣，每拿到一個防守籃板，可以馬上製造一個快攻，增加一次得分的

機會。 

    潘一航（1997）研究指出，比賽中與名次排行相關較高的有：二分球命中率、

罰球命中率、助攻、搶截、失誤、犯規等。與本研究先發球員的技能項目完全符

合。 

王俊明（1995）研究指出，攻防技術對得失分的差異之預測力依序為兩分球

得分、三分球得分、防守籃板球、搶截、犯規數等。亦與本研究先發球員的技能

項目完全符合，可見這七項技術對於男子組先發球員的得分重要性相當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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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八 女子組先發球員得分與各項技術性項目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

 
三分

球 

二分

球 
罰球 得分

進攻

籃板

防守

籃板
助攻 搶截 阻攻 失誤 犯規 名次

三分球 1 .067 -.263 .194 .087 .431* .417* .625** -.164 .435* .090 .009 

二分球  1 .548** .710** .364 .441* .167 .379 .137 .379 .355 .110 

罰球   1 .515* .269 .049 .071 -.026 .148 .320 .475* -.111 

得分    1 .413* .530** .146 .313 .347 .336 .316 -.080 

進攻籃

板     1 .375 -.142 .039 .422** .207 .152 -.175 

防守籃

板      1 .459* .507* .193 .370 .279 -.230 

助攻       1 .509* -.198 .316 .114 -.167 

搶截        1 .080 .657** .206 .106 

阻攻         1 .355 .323 -.176 

失誤          1 .503* .053 

犯規           1 .296 

名次            1 

註：*p＜.05；**p＜.01 

由表八可知，與得分顯著相關的三個得分項目有：三分球、二分球、罰球。

二分球（0.710）、罰球（0.515）都與先發球員的得分有顯著相關，而三分球（0.194）

最低。而二分球與得分的相關排名第一，表示二分球得分佔先發球員得分中最

多，罰球次之，三分球的得分最低。 

    女子組先發球員三分球因為距離遠，對女子組來說也較吃力，命中率較低，

出手次數少命中率低，因此排名最後。女子組先發球員罰球較穩定，在戰術戰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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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下，製造罰球的機會，並且把握罰球機會，因此罰球與得分相關佔第二位。 

    在女子組的攻守技術七項中，進攻籃板、防守籃板與得分皆有相關，其中防

守籃板與得分的相關為0.530，進攻籃板為0.413，皆有顯著相關，可以推論瞭解，

不管男子組或女子組，現代的籃球還是以防守為首要。 

湯銘新（1971）在女子籃球研究中指出，為求團體勝利，必須全隊每個人得

分平均，使全隊命中率平均提高，且能控制防守籃板球，才可以減少敵隊迅速地

在展開第二波攻擊，相對也增加了己隊對該場比賽的控制權，增加較多的進攻機

會。 

而在男、女子組的名次與得分為負相關，表示名次越高，得分越少，因此男、

女子組第一名先發球員的得分最高，第四名的得分最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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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
 

第一節 結論 

 

本研究以94年度高中籃球聯賽（HBL）籃球甲組聯賽前四名之球隊：男子組：

新榮高中、南山中學、能仁家商、三民家商。女子組：海山高中、金甌女中、淡

水商工、北一女中先發球員的各項攻守紀錄資料，進行攻守技術紀錄之分析與比

較，並探討攻守表現與籃球得分之相關。研究結果與建議如下： 

一、得分與男子組先發球員在二分球（r=0.518）、防守籃板（r=0.567）、助攻

（r=0.524）、搶截（r=0.589）、失誤（r=0.667）、犯規（r=0.655）具有極

顯著相關，而三分球（r=0.404）、進攻籃板（r=0.418）與得分具有顯著相

關，其中阻攻與得分均無顯著相關。先發球員得分與名次呈負相關之趨勢。 

二、得分與女子組先發球員在二分球（r=0.548）、防守籃板（r=0.530），而罰

球（r=0.515）、進攻籃板（r=0.413）有顯著相關，其他與得分均無顯著相

關。得分與名次亦呈負相關之趨勢。 

三、男子組在先發球員的二分球命中率上，新榮高中高於南山高中、能仁家商及

三民家商，並達顯著差異；而其他各項攻守技術，皆未達顯著差異。 

四、女子組四隊在先發球員的各項攻守技術上，四隊皆未達顯著差異。 

 

第二節  建議 

 

本研究結果顯示各隊的先發球員投籃的穩定性不足，常因投籃準度未適時的

發揮，使球隊陷於苦戰，除要加強投籃次數外，更應加強肌力、肌耐力，移位投

籃、罰球的訓練。 

建議： 

一、未來如能再加上全部高中籃球男、女甲級聯賽球隊之先發球員加以研究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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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其研究更具完整性。 

二、未來如能與大專籃球甲級聯賽做相關比較，更可瞭解高中籃球甲級聯賽先發

球員的缺點，加強訓練，將來進入大專院校後便可快速與大專籃球甲級聯賽

接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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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 
球員基本資料 

台南縣 私立新榮高中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否 04 中鋒 吳×× 1 200 76 

是 05 後衛 蘇×× 3 172 68 

是 06 後衛 陳×× 3 185 70 

否 07 後衛 胡×× 2 184 74 

是 08 後衛 羅×× 3 185 85 

否 09 前鋒 紀×× 3 190 80 

否 10 後衛 游×× 3 183 80 

是 11 前鋒 張×× 2 188 77 

否 12 中鋒 戴×× 2 192 80 

否 13 中鋒 莊×× 2 190 90 

是 14 前鋒 張×× 3 192 88 

是 15 中鋒 蔡×× 3 197 94 

 

平均身高:186.5      平均體重:80.3  

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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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縣 私立南山高中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是 04 後衛 彭×× 1 182 68 

否 05 後衛 吳×× 1 182 74 

是 06 後衛 吳×× 2 183 78 

是 07 後衛 黃×× 3 185 78 

是 08 後衛 郭×× 3 186 75 

否 09 中鋒 蔡×× 2 198 95 

否 10 後衛 賴×× 1 176 70 

否 11 前鋒 黃×× 1 190 84 

是 12 前鋒 陳×× 2 194 78 

是 13 前鋒 李×× 2 195 82 

否 14 中鋒 陳×× 2 196 82 

是 15 中鋒 鄭×× 3 208 88 

 

  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90.4      平均體重:78.1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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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縣 私立能仁家商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否 04 後衛 田×× 3 182 70 

是 05 前鋒 曾×× 2 183 76 

是 06 前鋒 楊×× 3 181 70 

是 07 後衛 楊×× 2 178 68 

是 08 前鋒 邱×× 3 183 78 

否 09 前鋒 張×× 3 182 72 

否 10 中鋒 彭×× 3 191 78 

是 11 中鋒 高×× 3 188 80 

是 12 前鋒 柯×× 2 187 81 

否 13 前鋒 蔡×× 3 184 78 

否 14 前鋒 方×× 2 192 70 

是 15 中鋒 吳×× 3 194 9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平均身高:184.9      平均體重:77.6  

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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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市立三民家商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是 04 後衛 許×× 2 168 63 

是 05 前鋒 蔡×× 3 183 80 

是 06 後衛 賴×× 1 177 74 

是 07 中鋒 陳×× 3 196 90 

否 08 中鋒 陳×× 3 188 93 

是 09 中鋒 張×× 2 195 80 

否 10 前鋒 簡×× 2 188 78 

否 11 後衛 林×× 3 178 67 

否 12 前鋒 陳×× 3 186 83 

否 13 前鋒 許×× 2 183 73 

是 14 中鋒 姚×× 2 197 90 

是 15 後衛 蔡×× 3 183 76 

 

 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85.6          平均體重:79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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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縣 縣立海山高中(女)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是 04 後衛 黃×× 2 164 59 

是 05 前鋒 楊×× 3 170 60 

否 06 中鋒 蕭×× 1 183 67 

是 07 前鋒 賴×× 3 175 62 

否 08 前鋒 徐×× 2 175 56 

是 09 後衛 彭×× 1 165 61 

是 10 中鋒 劉×× 2 175 75 

否 11 前鋒 陳×× 3 172 59 

否 12 前鋒 郭×× 3 171 63 

是 13 中鋒 黃×× 1 177 70 

否 14 前鋒 徐×× 1 171 62 

否 15 前鋒 張×× 1 173 53 

 

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71          平均體重:64.5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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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 私立金甌女中(女)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是 04 中鋒 哀×× 2 183 57 

是 05 前鋒 楊×× 3 163 57 

是 06 後衛 張×× 1 165 57 

否 07 前鋒 鄭×× 2 168 63 

否 08 前鋒 陳×× 1 172 55 

是 09 後衛 李×× 2 165 58 

是 10 前鋒 洪×× 2 174 65 

是 11 中鋒 蔡×× 3 181 65 

否 13 前鋒 戴×× 1 175 61 

否 14 前鋒 林×× 1 170 56 

否 15 中鋒 吳×× 1 178 54 

 

  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71.8       平均體重:59  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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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縣 國立淡水商工(女)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 

是 04 後衛 黃×× 2 170 60 

是 05 後衛 黃×× 3 173 55 

否 06 前鋒 楊×× 2 170 53 

否 07 前鋒 陳×× 1 172 72 

否 08 前鋒 張×× 2 171 59 

是 09 前鋒 張×× 3 170 64 

否 10 中鋒 鍾×× 1 183 61 

否 11 中鋒 楊×× 2 177 65 

是 12 中鋒 羅×× 1 178 63 

否 13 中鋒 潘×× 1 181 59 

是 14 前鋒 李×× 2 175 56 

否 15 中鋒 楊×× 1 176 64 

 

  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73.2      平均體重:59.6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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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 市立北一女中(女)  

 

先發 背號 位置 姓名 年級 身高 體重

否 04 中鋒 吳×× 2 172 66 

是 05 前鋒 朱×× 2 160 62 

否 06 前鋒 蔡×× 3 162 67 

是 07 前鋒 林×× 1 163 55 

否 08 中鋒 楊×× 1 176 62 

否 09 前鋒 王×× 3 173 64 

否 10 前鋒 孫×× 3 171 63 

是 11 前鋒 蔡×× 2 168 66 

是 12 前鋒 蔡×× 2 171 75 

否 13 前鋒 陳×× 3 170 70 

是 14 中鋒 鍾×× 3 174 75 

是 15 中鋒 烏×× 3 174 64 

 

               平均身高:168.3      平均體重:66.2 

 

籃球俱樂部與高中體總合作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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